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1號

原      告  李國賢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姜家康律師

被      告  鼎琉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重騰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  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10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535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535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

附件編號1所示，其後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將其聲明變更

為如附件編號2所示，核其變更部分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自民國113年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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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遊戲UI美術人員，每月薪資為新臺幣（未另標示幣別者下

同）51,664元，嗣自同年4月15日起每月薪資為64,580元。

被告於114年2月8日預告通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11條第4款為由資遣原告，並於同年月28日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然被告就113年4月份、114年2月份工資僅分別給付

58,122元、50,638元，尚積欠原告上開月份工資差額共計1

4,373元。又依原證7之113年12月薪資發放明細所載，原告

尚有6.4日特別休假未休，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該特休未休工

資13,777元。而原告於114年2月11日購買Adobe Photoshop

軟體(下稱系爭軟體)代墊費用1,155元，亦得請求被告給

付。另被告交付原告超額工作量，且礙於被告客戶之急迫

性，原告經常被要求返家後繼續工作，甚至休息日、休假日

或例假日時，亦常態性被要求在家緊急處理工作，而長期處

於加班狀態，累計被告應給付加班費142,003元。為此，爰

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4,37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3

款及第4項前段、第6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

1款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13,777元;依民法第179條第1項

前段，請求代墊費用1,155元;依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

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規定，請求加班費142,003元等

語，並聲明如附件編號2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兩造於113年1月15日簽立委任合約（下稱系爭契約）而成立

委任契約法律關係，蓋依系爭契約6.3規定，原告就勞務提

供地點，全然不受被告指揮監督，且無須打卡上班，其工作

時間不受被告支配，而無人格上從屬性。嗣至113年4月15日

兩造合意終止前開委任合約，並簽訂聘僱合約而成立僱傭契

約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4.1約定原告薪酬為美金1,600元或

等值新臺幣，且被告已按上開約定，就113年4月份給付原告

58,122元【計算式:(51664/2)+(64580/2) =58,122，前半個

月計算基礎為52,664(與美金1600美元等值);後半個月經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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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可給予績效獎金故以64,580為計算基準，本院卷二第50

頁】，故113月4月已無工資差額存在。另就114年2月份給付

原告51,664元，扣除勞健保後為50,638元，而被告該月份應

給付原告52,840元，故原告僅得請求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1,

176元，逾此範圍，應屬無據。

　㈡原告並未依照公司之員工手冊（下稱員工手冊）以及「請假

及加班申請流程手冊」事先申請加班，嗣後亦無補申請之紀

錄，且原告並無實際提供勞務之事實，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

142,003元，亦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購買系爭軟體費用1,155元部分，被告已

於114年2月薪資中一併給付予原告，原告自不得就此代墊費

用再為請求。

　㈣原告主張其特休尚有6.4日未休，並據此請求特休未休工

資，然原告離職時特休日數為7日，且已休6.1日，僅餘0.9

日未休，若鈞院認原告主張有理由，則被告僅應給付1,585

元。況且依原告114年2月份之出勤記錄，其未實際到班提供

勞務之日數共計13日(被證3)，被告本無給付該13日工資義

務，然被告並未據此扣減該114年2月份薪資，故被告實已給

付該6.4日特休未休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二第174至175頁）：

　㈠兩造間於113年1月15日（合約序文所載：2023.1.9簽訂係誤

載）簽立系爭契約，任職於被告公司，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

月28日。依系爭契約4.1之約定：甲方（按指被告公司，下

同）須按月給付乙方（按指原告，下同）美金1,600元或等

值新臺幣。

　㈡本件被告已給付原告如被告114年10月17日綜合辯論意旨狀

表一（本院卷二第50頁）所示金額。

　㈢被告公司至113年4月15日起提供完成裝修之租賃實體辦公室

（被證5、6，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被告於實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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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設置①人臉辨識打卡系統（即原告所稱實體打卡系

統），並設有②線上打卡系統。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工資差額、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購

買系爭軟體代墊費用及加班費共計171,308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等情，俱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及本

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㈠系爭契約之定性應為僱傭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

482條及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

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

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

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1)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

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

之義務。(2)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3)經濟上從屬

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

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4)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

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

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

量權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

參照）。

　⒉經查，參諸系爭契約1.:原告受任於甲方期間應遵守被告訂

定之工作規則及相關規定；系爭契約3.2.1:原告順利通過入

職後3個月之考核，被告得依其裁量執行週期性考核；系爭

契約3.2.3：週期性考核將依被告相關辦法規定，考核週期

最短為3個月，最長為1年，被告得以考核依據及考核結果，

評估是否繼續委任原告等節(見本院卷一第23至35頁)，可

知，系爭契約已明確載有週期性考核及懲戒之相關規定。再

者，系爭契約6.3固約定：原告得於任意不影響成效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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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勞務（全遠程提供勞務），但被告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

可要求原告於特定條件地點提供勞務，如安靜無嘈雜、網路

訊號良好等，然依契約6.3：被告得依其裁量於法律允許之

範圍內變更原告之工作內容、工作型態及工作地點，原告應

接受該等變更，且原告不因該等變更而得請求費用或其他終

止委任之給付，及依契約6.5：原告應聽從被告指示及指

令，包括被告主管及管理人員之指示／指令等語，可見，原

告依上開約定尚有服從被告所為勞務提供內容、型態及地點

之義務。而就工作時間部分，依系爭契約7.1約定：原告將

依其職務需求被指定於特定班別工作，但被告得依工作需求

調整原告於其他班別工作；依契約7.2：依據被告之工作需

求，得要求原告配合上班時間;契約4.4.3：原告之休假及請

假，須依被告訂定之員工請假規章及相關法令辦理等節，基

上足徵，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不僅得對其施以週期性考

核、得變更其勞務內容、型態及地點，且原告須遵從被告主

管或管理人員之指示，並受被告指定配合於特定班別工作，

與同事分工合作，顯見原告受被告高度之指揮、監督，其得

依裁量決定事務處理方式之自主性甚低，顯具人格上及組織

上之從屬性；再者，原告係按月領取固定薪酬及相關保險、

福利及津貼，並能參與被告公司相關計畫，依被告裁量取得

非固定給付，顯係為被告之利益而勞動，亦具備經濟上之從

屬性。是以，兩造於113年1月15日所簽立之系爭契約，其性

質應為僱傭契約，不因該契約以委任合約為名並經兩造簽訂

而有異。至被告徒以113年1月15日至同年4月14日間因被告

辦公室尚未設立完成，原告無須打卡及工作時間、勞務提供

地不受被告支配為由，否認人格之從屬性云云，洵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工資差額1,607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請求，

即屬無據：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

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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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關於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自113年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約定月薪為美金1,

600元，按當時匯率換算折合新臺幣為51,664元等情，為被

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8、50頁)。再者，原告主張其於同

年4月15日至30日止，其工資計算基礎為64,580元乙節，亦

經被告肯認原告於上開期間經評估可給予績效獎金，而同以

64,580元作為上開期間計算原告工資之基礎（本院卷二第50

頁），基此，原告113年4月1日至14日、15日至30日間工資

之計算基礎分別為月薪51,664元、64,580元，堪以認定。再

者，兩造計算該月工資之計算式或有不同-原告以各該期間

之工資基礎除以30日後再分別乘以各該期間之日數並加總;

被告則係以各該期間之工資基礎各除以2後予以加總。衡酌

上開期間分別計薪日數應為14日、16日，既非被告所採前、

後各15日為計。是以，原告113年4月份工資應為58,553元

【計算式：51,664元÷30×14＋64,580元÷30×16＝58,553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被告實際給付原告當月工資為58,122

元，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之113年4月份薪資轉

帳截圖影本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41頁），是以，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431元部分(計算式:00000-000

00=431)，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關於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部分:　

　⑴經查，依兩造113年4月15日簽訂聘僱合約4.1約定：被告應

按月給付原告每月64,580元之薪資(核定薪資)，於法令允許

範圍內被告得依照社會經濟環境、物價變動、被告營運績效

及原告工作績效而調整（增加或減少）原告之核定薪資；該

合約4.2約定：核定薪資之組成為由無責任底薪、績效工

資、其他獎金和津貼補貼組成，其中無責任底薪為核定薪資

之80%，新臺幣51,664元，被告須無條件給薪；績效工資為

核定薪資之20%，新臺幣12,916元，被告當前運行制度為項

目制，績效工資每月評定，由項目經理或項目經理授權之組

長評斷之。該約定下方前註記:績效工資為被告對原告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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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要求，包括但不限於上班時間訊息回覆率、指派任務達交

率、關鍵性KPI指標、工作態度、跨專業協作能力…等語，

有該聘僱合約在卷可佐（本院卷二第343頁），可知，兩造

約定自113年4月15日起之每月工資(核定薪資)，主要包括佔

總額80%之無責任底薪及20%之績效工資。次查，依員工手冊

19.月／年度績效考核及結果應用：「公司致力於肯定員工

的表現，並專注於建立一個結構化的流程來定期管理績效，

在此期間員工將被要求與他們的主管密切合作，並遵循審查

過程中提供的指示。」；依手冊20.績效考核標準：「月度

考核評定劃分為四個等級，考核方法及結果實行績效達標

制，月度考評描述如附表一。」（本院卷二第63頁）。復參

被告所提原告之二月份績效檢核表（本院卷一第349至350

頁），其中備註1.：「直屬主管填寫『主管評分』欄，直屬

項目經理者由項目經理填寫，項目經理填寫『最終評定』

欄。最終評定為＝項目經理參考直屬主管考評後評定最終考

評。a.最終評定為A或B者，薪酬將依合約內容，給予全薪；

b.最終評定為C者，績效工資為60%計，薪酬發放無責任底薪

加部分績效薪酬；c.最終評定為D者，不計績效工資，薪酬

僅以無責任底薪發放」等語，及證人陳嘉賢即被告公司人資

兼財務、會計主管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員工績效檢核分

成兩大部分，一部份是由直屬主管按月以工作量及工作效率

對直屬員工進行平時考核，各部門會有開工單紀錄，任務時

間的起迄、是否準時完成、該員工是否實際完成，另有加分

項如分享新技術、協助其他員工完成；另一部分是由人資部

門對全部員工按月於每月5號前完成出缺勤紀錄考核；被告

公司員工績效獎金之發放依據如我上開所述，包含直屬主管

的平時考核及人資的出缺勤平時考核，上開績效檢核表就是

直屬主管平時按月考核的績效檢核表。」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177至178頁）。可知，被告經參酌社會經濟環境、物價變

動、營運績效及原告工作績效等因素，得調整原告之核定薪

資，且核定薪資其中20%為績效工資，係由原告之直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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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項目經理依照上述內部程序按月進行考核，若最終評定

為A、B，員工該月份之績效工資即為全額，若最終評定為

C，員工該月份僅得60%績效工資；若員工該月份被評定為

D，則該月份無法領取績效工資。是以，績效工資縱以「工

資」為名，然仍須經被告公司之內部考核流程進行平時考

核，由原告之直屬主管及項目經理參酌上開因素予以評定，

並依評定結果不同而影響當月績效工資之有無或給付數額等

情，堪予憑採。遑論，依被告所提之113年11月薪資發放明

細表（本院卷二第89頁），原告該月之績效獎金亦為0，益

徵績效工資非屬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

　⑵次查，原告114年2月份之績效檢核，業經被告公司項目經理

給予最終評定為D，被告依上規定不計績效工資，以無責任

底薪及伙食津貼共51,664元計算之，並加計代墊金額1,155

元再扣除勞保自費額1,145元、健保自費額1,036元後，原告

實領金額為50,638元等情，有114年2月薪資發放明細表、薪

資轉帳明細截圖等件影本在卷可佐（本院卷二第129頁、本

院卷一第43頁），準此，被告所辯就114年2月份給付原告5

1,664元，扣除勞健保後為50,638元，而被告該月份應給付

原告52,840元(計算式:l600x32.8=52,840，即美金l600元乘

上當月平均匯率)，故原告僅得請求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1,1

76元(計算式:00000-00000=1176)等語，尚非虛妄，堪以憑

採。　

　⒊綜上，原告請求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431元及114年2月份差

額1,176元，共1,607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

無據。　

　㈢原告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928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

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

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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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

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

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

條第1、4、6項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

規定，發給特休未休工資之所定一日工資基準，為勞工特休

假於契約終止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

者，為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除以30

日所得之金額。原告主張其應有6.4日特別休假，故請求被

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3,777元，並主張被告採行「混和

辦公模式」（每月有部分天數到公司上班，其餘天數可居家

上班，分別打實體出勤卡及線上打卡），是其於114年2月份

出勤情形實為全勤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未實際到

班提供服務之日數共計13日，無須給付該期間之工資，原告

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業已包含於其給付之該月份薪資

中，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顯屬無據等語置辯。經查：

　⒈原告自113年1月15日任職於被告，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

日，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依前揭聘僱合約4.4.5約

定：「特別休假及其他休／請假：依勞動基準法、被告訂定

之員工請假規章及相關法令辦理。」。另依員工手冊26-2、

26-3分別約定：「除非聘僱合約中另有規定，員工特休天數

如附表二所示，使用不完之特休得延長使用1年」、「延長

使用期限之特休不得次年使用，未使用的特休得折換成薪

酬。」；員工手冊26-4約定：「任職2年以下之員工之特休

日數按到職日計算；任職2年以上員工之特休日數按日曆年

計算，非到職日。」;手冊26-5約定：「辭職或終止僱傭關

係時，員工應得的特休為上一年結轉假期和當年按比例休假

的總和。特休將直接折換成薪酬並與員工的最後一筆薪資一

起支付。」（本院卷二第65至66頁），此為兩造間就聘僱契

約及公司內部工作規則另為之約定，且未違反勞基法之強制

規定，兩造自應同受其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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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衡酌前揭勞基法規定、聘僱合約及員工手冊之約定，自原告

到職日113年1月15日起算，被告應給予原告第1年（113年1

月15日至114年1月14日）、第2年（114年1月15日至115年1

月14日，惟原告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之特別休假日

數分別為3日、7日(請休期間113年7月15日至114年1月14日

為3日、114年1月15日至115年1月14日為7日)。而原告迄114

年1月已休4.1日尚餘5.9日，此有被告所提之113年5至12月

份、114年1月份薪資發放明細表、113年11月特休紀錄在卷

可稽（本院卷二第77至94、107至110頁）；嗣原告分別於11

4年1月22至24日使用特休3日、114年2月13日使用特休1日、

114年2月14日使用特休1日等節，亦有114年1月7日、同年月

20日、114年2月11日及同年月17日之特休申請紀錄在卷可證

（本院卷二第111至116頁），是原告特休未休日數為0.9日

(計算式:5.9-3-1-1=0.9)；而原告第2年在職期間為1個月，

故應以0.8日為該年依比例折算後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

期間（計算式:第2年之特休10日×1個月÷12個月＝0.8日，四

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故原告主張1.7日（即0.9日＋

0.8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範圍內，尚屬有據，逾此範圍

則無理由。

　⒊兩造固就原告114年2月份之出勤情形是否全勤有所爭執。經

查，員工手冊10.遠端工作相關規定部分僅要求員工須確保

網路穩定性、設備狀況良好及安靜且適合專注的環境（本院

卷二第60至61頁），且被告於實體辦公室設置①人臉辨識打

卡系統（即原告所稱實體打卡系統），並設有②線上打卡系

統，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兼衡原告於114年2月份之實體及線

上出勤紀錄（本院卷二第99、101至103頁），其出勤情形尚

屬正常。再者，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

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

此限。然特休未休工資既屬勞基法第2條所稱之工資，依同

法第38條第4項規定，雇主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休休日

數應發給工資，本件被告復未提出有何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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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另有約定者，則被告以原告114年2月份未實際到班提供

勞務之日數共計13日，被告本無給付該13日工資義務，是其

未據此扣減薪資部分實已給付該特休未休工資云云，洵無足

採。

　⒋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928元（計算

式：51,664元÷30日×1.7日＝2,9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原告請求購買系爭軟體代墊費用，為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就其於114年2月11日購買系爭軟體之費用1,15

5元本有繳納之義務，卻未經被告返還該代墊費用。經查，

原告為購買上開軟體，而支出代墊費用1,155元之事實，業

據提出XGlobal員工請款單影本為證（本院卷一第47頁），

堪認屬實。然查，被告所辯其已隨同114年2月份之薪資一併

給付被告，原告不得就同一筆費用再為請求等情，亦據被告

提出114年2月薪資發放明細表及國泰世華銀行網路交易回條

等件影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29、153頁），則依前所述

原告114年2月份薪資為51,664元（加計代墊金額1,155元再

扣除勞保自費額1,145元、健保自費額1,036元後，實領金額

為50,638元），故被告上開所辯自屬有據，原告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亦非有據：

　　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

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

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

動事件法第38條載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明揭：「勞工應從

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

契約中約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款參照）。所稱工作

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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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

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

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

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

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

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

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

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

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

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

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

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

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

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

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是勞工雖得依出勤紀錄所載

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然

雇主就員工加班一事如已預先以工作規則加以規範，而勞工

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仍得本此推翻上

開推定。經查：

　⒈依員工手冊21-1約定：「根據業務和運營需要，員工可能需

要額外和不同的工作時間，除非聘僱合約另有規定，須遵守

以下條件得以申請加班費：(1)事先申請並得主管簽核。(2)

事先告知主管工作負荷過大且人員尚未遞補，並經主管簽

核。(3)因業務需要，並經主管簽核。」;員工手冊21-2亦約

定：「以下條件不得申請加班費：(1)非業務所需，員工臨

時自主申請加班。(2)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有怠工事實，未經

允許自主加班。」（本院卷二第63頁）。另依被告公司請假

及加班申請流程手冊(XGlobal)明載：「任何加班申請都須

經過主管同意；加班僅限提前申請（至少1天）」並詳列加

班申請之系統操作流程（本院卷一第355至356頁）。再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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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陳嘉賢之證述：「入職日當天會簽合約，人資就會跟員工

說明加班及請假制度；員工會先登入系統就加班申請之審批

系統填寫加班時間及加班事由，接著電腦就會依既定流程傳

送給直屬主管，直屬主管會依員工填寫的加班事由認定有無

必要，批示接受或拒絕，如果直屬主管批接受，就會副知給

人資部門，待加班時間經過後，人資會再與直屬主管確認是

否實際加班，會計才會依此入帳，如批示拒絕人資就不會知

道；原則上加班制度為事先申請，除非系統當時發生問題，

才可事後依上開流程補申請，但仍會經過直屬主管批示」等

語（本院卷二第179頁），基上足證，被告採行加班申請制

度，員工如有加班需要，則須事前申請，經直屬主管核准後

始得加班，或於系統發生問題時得事後補申請，且均須經直

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且被告公司員工入職時，均經人資

說明被告公司之加班及請假制度，原告知悉上開規定，如有

加班之必要，自應遵循上開規定申請加班以報支加班費，則

依上規定及說明，原告有無經被告同意延長工時執行職務，

或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⒉查原告雖提出其在職期間之工作紀錄及加班費明細表（本院

卷一第49至282頁），然此僅得佐證各該視覺設計工作成果

之版本歷史時間，且細繹上開工作紀錄，各該版本歷史時間

並非僅有原告於何時編輯之紀錄，更詳載其他被告公司同仁

之編輯時間，則各該視覺設計工作成果是否均由原告所編

輯，復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另參酌證人陳嘉賢之證述：

「印象中只有兩三個月曾見原告申請加班經主管允許的副知

通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79頁），足認原告不僅知悉被

告加班申請制度，亦曾依規定辦理加班申請，而原告雖就11

3年2月2日至114年1月9日期間所為之加班內容、加班起訖時

間、加班時數、加班費數額及計算式統計甚詳，然除未提出

經被告同意其加班申請之佐證，亦未就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必

要性與何等業務需要，及其確有加班之事實等節盡舉證之

責，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依上說明，應認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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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142,003元部分，未經其盡舉證之

責，亦屬無據。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

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

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再按依本法終止勞動

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

條定有明文。被告就上開應給付予原告之工資、特休未休工

資本應於原告離職時結算給付。則原告就前開勝訴部分併請

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4日起(見本院卷一第2

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應准

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

則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607元;依勞基法第3

8條第1項第1至3款及第4項前段、第6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2,928元，共4,

535元(計算式:1607+2928=4535)，及均自114年6月1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

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爰依上開規定，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

行。原告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僅具督促法院職權發動

之效力，本院不受拘束，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至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八、至原告聲請調查證人陳邵瑄，以證明原告於休息日、休假日

或例假日時，常態性遭被告要求在家緊急處理工作，及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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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班申請制僅徒具形式，原告長期一直加班已獲被告同

意等情，惟被告公司之加班制度及原告之加班狀況等情，業

據證人陳嘉賢到院證述並經本院認定如上綦詳，爰無調查之

必要，附此敘明。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

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呂承祐

附件：

附表一：績效考核標準

編號 訴之聲明

1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0,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㈡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5,85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評級 詳述

A 月度工作優秀，責任感、協作性、紀律性非常強。

（可以完成90~100%交辦任務，甚至可以完成超過當前崗
位工作內容的任務）

B 月度工作良好，未出現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及違紀
事件。（可以完成80~90%交辦任務，針對無法完善或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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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告公司員工手冊26.特休約定

 

 

 

完成之任務提前提出請求支援者）

C 月度工作合格，偶有出現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及違
紀事件。（任務交付率未達80%，偶有出現工作態度不端

正者）

D 月度工作較差，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產生一定的
不良影響。（無法勝任工作崗位，該月遭申誡、大小過等

懲處，嚴重影響工作環境或項目進程或嚴重失誤者）

員工在本公司任職，持續工作滿
一定時間

應給予之特別休假天數

3個月以上6個月未滿者 3日

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7日

1年以上2年未滿者 10日

2年以上者 每年加給2日，加至30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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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1號
原      告  李國賢  


訴訟代理人  姜家康律師
被      告  鼎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重騰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  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535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53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編號1所示，其後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將其聲明變更為如附件編號2所示，核其變更部分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自民國113年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遊戲UI美術人員，每月薪資為新臺幣（未另標示幣別者下同）51,664元，嗣自同年4月15日起每月薪資為64,580元。被告於114年2月8日預告通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為由資遣原告，並於同年月28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然被告就113年4月份、114年2月份工資僅分別給付58,122元、50,638元，尚積欠原告上開月份工資差額共計14,373元。又依原證7之113年12月薪資發放明細所載，原告尚有6.4日特別休假未休，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該特休未休工資13,777元。而原告於114年2月11日購買Adobe Photoshop軟體(下稱系爭軟體)代墊費用1,155元，亦得請求被告給付。另被告交付原告超額工作量，且礙於被告客戶之急迫性，原告經常被要求返家後繼續工作，甚至休息日、休假日或例假日時，亦常態性被要求在家緊急處理工作，而長期處於加班狀態，累計被告應給付加班費142,003元。為此，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4,37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3款及第4項前段、第6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13,777元;依民法第179條第1項前段，請求代墊費用1,155元;依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規定，請求加班費142,003元等語，並聲明如附件編號2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兩造於113年1月15日簽立委任合約（下稱系爭契約）而成立委任契約法律關係，蓋依系爭契約6.3規定，原告就勞務提供地點，全然不受被告指揮監督，且無須打卡上班，其工作時間不受被告支配，而無人格上從屬性。嗣至113年4月15日兩造合意終止前開委任合約，並簽訂聘僱合約而成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4.1約定原告薪酬為美金1,600元或等值新臺幣，且被告已按上開約定，就113年4月份給付原告58,122元【計算式:(51664/2)+(64580/2) =58,122，前半個月計算基礎為52,664(與美金1600美元等值);後半個月經評估可給予績效獎金故以64,580為計算基準，本院卷二第50頁】，故113月4月已無工資差額存在。另就114年2月份給付原告51,664元，扣除勞健保後為50,638元，而被告該月份應給付原告52,840元，故原告僅得請求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1,176元，逾此範圍，應屬無據。
　㈡原告並未依照公司之員工手冊（下稱員工手冊）以及「請假及加班申請流程手冊」事先申請加班，嗣後亦無補申請之紀錄，且原告並無實際提供勞務之事實，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142,003元，亦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購買系爭軟體費用1,155元部分，被告已於114年2月薪資中一併給付予原告，原告自不得就此代墊費用再為請求。
　㈣原告主張其特休尚有6.4日未休，並據此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然原告離職時特休日數為7日，且已休6.1日，僅餘0.9日未休，若鈞院認原告主張有理由，則被告僅應給付1,585元。況且依原告114年2月份之出勤記錄，其未實際到班提供勞務之日數共計13日(被證3)，被告本無給付該13日工資義務，然被告並未據此扣減該114年2月份薪資，故被告實已給付該6.4日特休未休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二第174至175頁）：
　㈠兩造間於113年1月15日（合約序文所載：2023.1.9簽訂係誤載）簽立系爭契約，任職於被告公司，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依系爭契約4.1之約定：甲方（按指被告公司，下同）須按月給付乙方（按指原告，下同）美金1,600元或等值新臺幣。
　㈡本件被告已給付原告如被告114年10月17日綜合辯論意旨狀表一（本院卷二第50頁）所示金額。
　㈢被告公司至113年4月15日起提供完成裝修之租賃實體辦公室（被證5、6，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被告於實體辦公室設置①人臉辨識打卡系統（即原告所稱實體打卡系統），並設有②線上打卡系統。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工資差額、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購買系爭軟體代墊費用及加班費共計171,30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情，俱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㈠系爭契約之定性應為僱傭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及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1)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3)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4)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參諸系爭契約1.:原告受任於甲方期間應遵守被告訂定之工作規則及相關規定；系爭契約3.2.1:原告順利通過入職後3個月之考核，被告得依其裁量執行週期性考核；系爭契約3.2.3：週期性考核將依被告相關辦法規定，考核週期最短為3個月，最長為1年，被告得以考核依據及考核結果，評估是否繼續委任原告等節(見本院卷一第23至35頁)，可知，系爭契約已明確載有週期性考核及懲戒之相關規定。再者，系爭契約6.3固約定：原告得於任意不影響成效之地點提供勞務（全遠程提供勞務），但被告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可要求原告於特定條件地點提供勞務，如安靜無嘈雜、網路訊號良好等，然依契約6.3：被告得依其裁量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變更原告之工作內容、工作型態及工作地點，原告應接受該等變更，且原告不因該等變更而得請求費用或其他終止委任之給付，及依契約6.5：原告應聽從被告指示及指令，包括被告主管及管理人員之指示／指令等語，可見，原告依上開約定尚有服從被告所為勞務提供內容、型態及地點之義務。而就工作時間部分，依系爭契約7.1約定：原告將依其職務需求被指定於特定班別工作，但被告得依工作需求調整原告於其他班別工作；依契約7.2：依據被告之工作需求，得要求原告配合上班時間;契約4.4.3：原告之休假及請假，須依被告訂定之員工請假規章及相關法令辦理等節，基上足徵，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不僅得對其施以週期性考核、得變更其勞務內容、型態及地點，且原告須遵從被告主管或管理人員之指示，並受被告指定配合於特定班別工作，與同事分工合作，顯見原告受被告高度之指揮、監督，其得依裁量決定事務處理方式之自主性甚低，顯具人格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再者，原告係按月領取固定薪酬及相關保險、福利及津貼，並能參與被告公司相關計畫，依被告裁量取得非固定給付，顯係為被告之利益而勞動，亦具備經濟上之從屬性。是以，兩造於113年1月15日所簽立之系爭契約，其性質應為僱傭契約，不因該契約以委任合約為名並經兩造簽訂而有異。至被告徒以113年1月15日至同年4月14日間因被告辦公室尚未設立完成，原告無須打卡及工作時間、勞務提供地不受被告支配為由，否認人格之從屬性云云，洵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工資差額1,607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⒈關於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自113年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約定月薪為美金1,600元，按當時匯率換算折合新臺幣為51,664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8、50頁)。再者，原告主張其於同年4月15日至30日止，其工資計算基礎為64,580元乙節，亦經被告肯認原告於上開期間經評估可給予績效獎金，而同以64,580元作為上開期間計算原告工資之基礎（本院卷二第50頁），基此，原告113年4月1日至14日、15日至30日間工資之計算基礎分別為月薪51,664元、64,580元，堪以認定。再者，兩造計算該月工資之計算式或有不同-原告以各該期間之工資基礎除以30日後再分別乘以各該期間之日數並加總;被告則係以各該期間之工資基礎各除以2後予以加總。衡酌上開期間分別計薪日數應為14日、16日，既非被告所採前、後各15日為計。是以，原告113年4月份工資應為58,553元【計算式：51,664元÷30×14＋64,580元÷30×16＝58,55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被告實際給付原告當月工資為58,122元，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之113年4月份薪資轉帳截圖影本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41頁），是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431元部分(計算式:00000-00000=431)，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關於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部分:　
　⑴經查，依兩造113年4月15日簽訂聘僱合約4.1約定：被告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64,580元之薪資(核定薪資)，於法令允許範圍內被告得依照社會經濟環境、物價變動、被告營運績效及原告工作績效而調整（增加或減少）原告之核定薪資；該合約4.2約定：核定薪資之組成為由無責任底薪、績效工資、其他獎金和津貼補貼組成，其中無責任底薪為核定薪資之80%，新臺幣51,664元，被告須無條件給薪；績效工資為核定薪資之20%，新臺幣12,916元，被告當前運行制度為項目制，績效工資每月評定，由項目經理或項目經理授權之組長評斷之。該約定下方前註記:績效工資為被告對原告之基礎要求，包括但不限於上班時間訊息回覆率、指派任務達交率、關鍵性KPI指標、工作態度、跨專業協作能力…等語，有該聘僱合約在卷可佐（本院卷二第343頁），可知，兩造約定自113年4月15日起之每月工資(核定薪資)，主要包括佔總額80%之無責任底薪及20%之績效工資。次查，依員工手冊19.月／年度績效考核及結果應用：「公司致力於肯定員工的表現，並專注於建立一個結構化的流程來定期管理績效，在此期間員工將被要求與他們的主管密切合作，並遵循審查過程中提供的指示。」；依手冊20.績效考核標準：「月度考核評定劃分為四個等級，考核方法及結果實行績效達標制，月度考評描述如附表一。」（本院卷二第63頁）。復參被告所提原告之二月份績效檢核表（本院卷一第349至350頁），其中備註1.：「直屬主管填寫『主管評分』欄，直屬項目經理者由項目經理填寫，項目經理填寫『最終評定』欄。最終評定為＝項目經理參考直屬主管考評後評定最終考評。a.最終評定為A或B者，薪酬將依合約內容，給予全薪；b.最終評定為C者，績效工資為60%計，薪酬發放無責任底薪加部分績效薪酬；c.最終評定為D者，不計績效工資，薪酬僅以無責任底薪發放」等語，及證人陳嘉賢即被告公司人資兼財務、會計主管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員工績效檢核分成兩大部分，一部份是由直屬主管按月以工作量及工作效率對直屬員工進行平時考核，各部門會有開工單紀錄，任務時間的起迄、是否準時完成、該員工是否實際完成，另有加分項如分享新技術、協助其他員工完成；另一部分是由人資部門對全部員工按月於每月5號前完成出缺勤紀錄考核；被告公司員工績效獎金之發放依據如我上開所述，包含直屬主管的平時考核及人資的出缺勤平時考核，上開績效檢核表就是直屬主管平時按月考核的績效檢核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7至178頁）。可知，被告經參酌社會經濟環境、物價變動、營運績效及原告工作績效等因素，得調整原告之核定薪資，且核定薪資其中20%為績效工資，係由原告之直屬主管、項目經理依照上述內部程序按月進行考核，若最終評定為A、B，員工該月份之績效工資即為全額，若最終評定為C，員工該月份僅得60%績效工資；若員工該月份被評定為D，則該月份無法領取績效工資。是以，績效工資縱以「工資」為名，然仍須經被告公司之內部考核流程進行平時考核，由原告之直屬主管及項目經理參酌上開因素予以評定，並依評定結果不同而影響當月績效工資之有無或給付數額等情，堪予憑採。遑論，依被告所提之113年11月薪資發放明細表（本院卷二第89頁），原告該月之績效獎金亦為0，益徵績效工資非屬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
　⑵次查，原告114年2月份之績效檢核，業經被告公司項目經理給予最終評定為D，被告依上規定不計績效工資，以無責任底薪及伙食津貼共51,664元計算之，並加計代墊金額1,155元再扣除勞保自費額1,145元、健保自費額1,036元後，原告實領金額為50,638元等情，有114年2月薪資發放明細表、薪資轉帳明細截圖等件影本在卷可佐（本院卷二第129頁、本院卷一第43頁），準此，被告所辯就114年2月份給付原告51,664元，扣除勞健保後為50,638元，而被告該月份應給付原告52,840元(計算式:l600x32.8=52,840，即美金l600元乘上當月平均匯率)，故原告僅得請求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1,176元(計算式:00000-00000=1176)等語，尚非虛妄，堪以憑採。　
　⒊綜上，原告請求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431元及114年2月份差額1,176元，共1,607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928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4、6項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發給特休未休工資之所定一日工資基準，為勞工特休假於契約終止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除以30日所得之金額。原告主張其應有6.4日特別休假，故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3,777元，並主張被告採行「混和辦公模式」（每月有部分天數到公司上班，其餘天數可居家上班，分別打實體出勤卡及線上打卡），是其於114年2月份出勤情形實為全勤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未實際到班提供服務之日數共計13日，無須給付該期間之工資，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業已包含於其給付之該月份薪資中，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顯屬無據等語置辯。經查：
　⒈原告自113年1月15日任職於被告，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依前揭聘僱合約4.4.5約定：「特別休假及其他休／請假：依勞動基準法、被告訂定之員工請假規章及相關法令辦理。」。另依員工手冊26-2、26-3分別約定：「除非聘僱合約中另有規定，員工特休天數如附表二所示，使用不完之特休得延長使用1年」、「延長使用期限之特休不得次年使用，未使用的特休得折換成薪酬。」；員工手冊26-4約定：「任職2年以下之員工之特休日數按到職日計算；任職2年以上員工之特休日數按日曆年計算，非到職日。」;手冊26-5約定：「辭職或終止僱傭關係時，員工應得的特休為上一年結轉假期和當年按比例休假的總和。特休將直接折換成薪酬並與員工的最後一筆薪資一起支付。」（本院卷二第65至66頁），此為兩造間就聘僱契約及公司內部工作規則另為之約定，且未違反勞基法之強制規定，兩造自應同受其拘束。
　⒉衡酌前揭勞基法規定、聘僱合約及員工手冊之約定，自原告到職日113年1月15日起算，被告應給予原告第1年（113年1月15日至114年1月14日）、第2年（114年1月15日至115年1月14日，惟原告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之特別休假日數分別為3日、7日(請休期間113年7月15日至114年1月14日為3日、114年1月15日至115年1月14日為7日)。而原告迄114年1月已休4.1日尚餘5.9日，此有被告所提之113年5至12月份、114年1月份薪資發放明細表、113年11月特休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77至94、107至110頁）；嗣原告分別於114年1月22至24日使用特休3日、114年2月13日使用特休1日、114年2月14日使用特休1日等節，亦有114年1月7日、同年月20日、114年2月11日及同年月17日之特休申請紀錄在卷可證（本院卷二第111至116頁），是原告特休未休日數為0.9日(計算式:5.9-3-1-1=0.9)；而原告第2年在職期間為1個月，故應以0.8日為該年依比例折算後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期間（計算式:第2年之特休10日×1個月÷12個月＝0.8日，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故原告主張1.7日（即0.9日＋0.8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範圍內，尚屬有據，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⒊兩造固就原告114年2月份之出勤情形是否全勤有所爭執。經查，員工手冊10.遠端工作相關規定部分僅要求員工須確保網路穩定性、設備狀況良好及安靜且適合專注的環境（本院卷二第60至61頁），且被告於實體辦公室設置①人臉辨識打卡系統（即原告所稱實體打卡系統），並設有②線上打卡系統，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兼衡原告於114年2月份之實體及線上出勤紀錄（本院卷二第99、101至103頁），其出勤情形尚屬正常。再者，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然特休未休工資既屬勞基法第2條所稱之工資，依同法第38條第4項規定，雇主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休休日數應發給工資，本件被告復未提出有何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則被告以原告114年2月份未實際到班提供勞務之日數共計13日，被告本無給付該13日工資義務，是其未據此扣減薪資部分實已給付該特休未休工資云云，洵無足採。
　⒋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928元（計算式：51,664元÷30日×1.7日＝2,9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原告請求購買系爭軟體代墊費用，為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就其於114年2月11日購買系爭軟體之費用1,155元本有繳納之義務，卻未經被告返還該代墊費用。經查，原告為購買上開軟體，而支出代墊費用1,155元之事實，業據提出XGlobal員工請款單影本為證（本院卷一第47頁），堪認屬實。然查，被告所辯其已隨同114年2月份之薪資一併給付被告，原告不得就同一筆費用再為請求等情，亦據被告提出114年2月薪資發放明細表及國泰世華銀行網路交易回條等件影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29、153頁），則依前所述原告114年2月份薪資為51,664元（加計代墊金額1,155元再扣除勞保自費額1,145元、健保自費額1,036元後，實領金額為50,638元），故被告上開所辯自屬有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亦非有據：
　　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載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明揭：「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款參照）。所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是勞工雖得依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然雇主就員工加班一事如已預先以工作規則加以規範，而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仍得本此推翻上開推定。經查：
　⒈依員工手冊21-1約定：「根據業務和運營需要，員工可能需要額外和不同的工作時間，除非聘僱合約另有規定，須遵守以下條件得以申請加班費：(1)事先申請並得主管簽核。(2)事先告知主管工作負荷過大且人員尚未遞補，並經主管簽核。(3)因業務需要，並經主管簽核。」;員工手冊21-2亦約定：「以下條件不得申請加班費：(1)非業務所需，員工臨時自主申請加班。(2)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有怠工事實，未經允許自主加班。」（本院卷二第63頁）。另依被告公司請假及加班申請流程手冊(XGlobal)明載：「任何加班申請都須經過主管同意；加班僅限提前申請（至少1天）」並詳列加班申請之系統操作流程（本院卷一第355至356頁）。再參證人陳嘉賢之證述：「入職日當天會簽合約，人資就會跟員工說明加班及請假制度；員工會先登入系統就加班申請之審批系統填寫加班時間及加班事由，接著電腦就會依既定流程傳送給直屬主管，直屬主管會依員工填寫的加班事由認定有無必要，批示接受或拒絕，如果直屬主管批接受，就會副知給人資部門，待加班時間經過後，人資會再與直屬主管確認是否實際加班，會計才會依此入帳，如批示拒絕人資就不會知道；原則上加班制度為事先申請，除非系統當時發生問題，才可事後依上開流程補申請，但仍會經過直屬主管批示」等語（本院卷二第179頁），基上足證，被告採行加班申請制度，員工如有加班需要，則須事前申請，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或於系統發生問題時得事後補申請，且均須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且被告公司員工入職時，均經人資說明被告公司之加班及請假制度，原告知悉上開規定，如有加班之必要，自應遵循上開規定申請加班以報支加班費，則依上規定及說明，原告有無經被告同意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⒉查原告雖提出其在職期間之工作紀錄及加班費明細表（本院卷一第49至282頁），然此僅得佐證各該視覺設計工作成果之版本歷史時間，且細繹上開工作紀錄，各該版本歷史時間並非僅有原告於何時編輯之紀錄，更詳載其他被告公司同仁之編輯時間，則各該視覺設計工作成果是否均由原告所編輯，復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另參酌證人陳嘉賢之證述：「印象中只有兩三個月曾見原告申請加班經主管允許的副知通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79頁），足認原告不僅知悉被告加班申請制度，亦曾依規定辦理加班申請，而原告雖就113年2月2日至114年1月9日期間所為之加班內容、加班起訖時間、加班時數、加班費數額及計算式統計甚詳，然除未提出經被告同意其加班申請之佐證，亦未就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性與何等業務需要，及其確有加班之事實等節盡舉證之責，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依上說明，應認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142,003元部分，未經其盡舉證之責，亦屬無據。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再按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定有明文。被告就上開應給付予原告之工資、特休未休工資本應於原告離職時結算給付。則原告就前開勝訴部分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4日起(見本院卷一第2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607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3款及第4項前段、第6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2,928元，共4,535元(計算式:1607+2928=4535)，及均自114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爰依上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僅具督促法院職權發動之效力，本院不受拘束，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八、至原告聲請調查證人陳邵瑄，以證明原告於休息日、休假日或例假日時，常態性遭被告要求在家緊急處理工作，及被告公司加班申請制僅徒具形式，原告長期一直加班已獲被告同意等情，惟被告公司之加班制度及原告之加班狀況等情，業據證人陳嘉賢到院證述並經本院認定如上綦詳，爰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書記官　呂承祐
附件：
		編號

		訴之聲明

		




		1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0,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5,85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一：績效考核標準
		評級

		詳述



		A

		月度工作優秀，責任感、協作性、紀律性非常強。
（可以完成90~100%交辦任務，甚至可以完成超過當前崗位工作內容的任務）



		B

		月度工作良好，未出現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及違紀事件。（可以完成80~90%交辦任務，針對無法完善或無力完成之任務提前提出請求支援者）



		C

		月度工作合格，偶有出現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及違紀事件。（任務交付率未達80%，偶有出現工作態度不端正者）



		D

		月度工作較差，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產生一定的不良影響。（無法勝任工作崗位，該月遭申誡、大小過等懲處，嚴重影響工作環境或項目進程或嚴重失誤者）







附表二：被告公司員工手冊26.特休約定
		員工在本公司任職，持續工作滿一定時間

		應給予之特別休假天數



		3個月以上6個月未滿者

		3日



		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7日



		1年以上2年未滿者

		10日



		2年以上者

		每年加給2日，加至30日為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1號

原      告  李國賢  



訴訟代理人  姜家康律師

被      告  鼎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重騰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  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10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535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535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

    附件編號1所示，其後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將其聲明變更

    為如附件編號2所示，核其變更部分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自民國113年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

    任遊戲UI美術人員，每月薪資為新臺幣（未另標示幣別者下

    同）51,664元，嗣自同年4月15日起每月薪資為64,580元。

    被告於114年2月8日預告通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11條第4款為由資遣原告，並於同年月28日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然被告就113年4月份、114年2月份工資僅分別給付

    58,122元、50,638元，尚積欠原告上開月份工資差額共計14

    ,373元。又依原證7之113年12月薪資發放明細所載，原告尚

    有6.4日特別休假未休，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該特休未休工資1

    3,777元。而原告於114年2月11日購買Adobe Photoshop軟體

    (下稱系爭軟體)代墊費用1,155元，亦得請求被告給付。另

    被告交付原告超額工作量，且礙於被告客戶之急迫性，原告

    經常被要求返家後繼續工作，甚至休息日、休假日或例假日

    時，亦常態性被要求在家緊急處理工作，而長期處於加班狀

    態，累計被告應給付加班費142,003元。為此，爰依勞基法

    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工資差額14,37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3款及第4

    項前段、第6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

    ，請求特休未休工資13,777元;依民法第179條第1項前段，

    請求代墊費用1,155元;依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

    第1、2款、第2項規定，請求加班費142,003元等語，並聲明

    如附件編號2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兩造於113年1月15日簽立委任合約（下稱系爭契約）而成立

    委任契約法律關係，蓋依系爭契約6.3規定，原告就勞務提

    供地點，全然不受被告指揮監督，且無須打卡上班，其工作

    時間不受被告支配，而無人格上從屬性。嗣至113年4月15日

    兩造合意終止前開委任合約，並簽訂聘僱合約而成立僱傭契

    約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4.1約定原告薪酬為美金1,600元或

    等值新臺幣，且被告已按上開約定，就113年4月份給付原告

    58,122元【計算式:(51664/2)+(64580/2) =58,122，前半個

    月計算基礎為52,664(與美金1600美元等值);後半個月經評

    估可給予績效獎金故以64,580為計算基準，本院卷二第50頁

    】，故113月4月已無工資差額存在。另就114年2月份給付原

    告51,664元，扣除勞健保後為50,638元，而被告該月份應給

    付原告52,840元，故原告僅得請求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1,17

    6元，逾此範圍，應屬無據。

　㈡原告並未依照公司之員工手冊（下稱員工手冊）以及「請假

    及加班申請流程手冊」事先申請加班，嗣後亦無補申請之紀

    錄，且原告並無實際提供勞務之事實，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

    142,003元，亦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購買系爭軟體費用1,155元部分，被告已於

    114年2月薪資中一併給付予原告，原告自不得就此代墊費用

    再為請求。

　㈣原告主張其特休尚有6.4日未休，並據此請求特休未休工資，

    然原告離職時特休日數為7日，且已休6.1日，僅餘0.9日未

    休，若鈞院認原告主張有理由，則被告僅應給付1,585元。

    況且依原告114年2月份之出勤記錄，其未實際到班提供勞務

    之日數共計13日(被證3)，被告本無給付該13日工資義務，

    然被告並未據此扣減該114年2月份薪資，故被告實已給付該

    6.4日特休未休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二第174至175頁）：

　㈠兩造間於113年1月15日（合約序文所載：2023.1.9簽訂係誤

    載）簽立系爭契約，任職於被告公司，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

    月28日。依系爭契約4.1之約定：甲方（按指被告公司，下

    同）須按月給付乙方（按指原告，下同）美金1,600元或等

    值新臺幣。

　㈡本件被告已給付原告如被告114年10月17日綜合辯論意旨狀表

    一（本院卷二第50頁）所示金額。

　㈢被告公司至113年4月15日起提供完成裝修之租賃實體辦公室

    （被證5、6，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被告於實體辦

    公室設置①人臉辨識打卡系統（即原告所稱實體打卡系統）

    ，並設有②線上打卡系統。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工資差額、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購

    買系爭軟體代墊費用及加班費共計171,308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等情，俱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及本

    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㈠系爭契約之定性應為僱傭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

    482條及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

    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

    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

    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1)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

    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

    之義務。(2)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3)經濟上從屬性

    ，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

    他人之目的而勞動。(4)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

    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

    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

    權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經查，參諸系爭契約1.:原告受任於甲方期間應遵守被告訂定

    之工作規則及相關規定；系爭契約3.2.1:原告順利通過入職

    後3個月之考核，被告得依其裁量執行週期性考核；系爭契

    約3.2.3：週期性考核將依被告相關辦法規定，考核週期最

    短為3個月，最長為1年，被告得以考核依據及考核結果，評

    估是否繼續委任原告等節(見本院卷一第23至35頁)，可知，

    系爭契約已明確載有週期性考核及懲戒之相關規定。再者，

    系爭契約6.3固約定：原告得於任意不影響成效之地點提供

    勞務（全遠程提供勞務），但被告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可要

    求原告於特定條件地點提供勞務，如安靜無嘈雜、網路訊號

    良好等，然依契約6.3：被告得依其裁量於法律允許之範圍

    內變更原告之工作內容、工作型態及工作地點，原告應接受

    該等變更，且原告不因該等變更而得請求費用或其他終止委

    任之給付，及依契約6.5：原告應聽從被告指示及指令，包

    括被告主管及管理人員之指示／指令等語，可見，原告依上

    開約定尚有服從被告所為勞務提供內容、型態及地點之義務

    。而就工作時間部分，依系爭契約7.1約定：原告將依其職

    務需求被指定於特定班別工作，但被告得依工作需求調整原

    告於其他班別工作；依契約7.2：依據被告之工作需求，得

    要求原告配合上班時間;契約4.4.3：原告之休假及請假，須

    依被告訂定之員工請假規章及相關法令辦理等節，基上足徵

    ，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不僅得對其施以週期性考核、得變

    更其勞務內容、型態及地點，且原告須遵從被告主管或管理

    人員之指示，並受被告指定配合於特定班別工作，與同事分

    工合作，顯見原告受被告高度之指揮、監督，其得依裁量決

    定事務處理方式之自主性甚低，顯具人格上及組織上之從屬

    性；再者，原告係按月領取固定薪酬及相關保險、福利及津

    貼，並能參與被告公司相關計畫，依被告裁量取得非固定給

    付，顯係為被告之利益而勞動，亦具備經濟上之從屬性。是

    以，兩造於113年1月15日所簽立之系爭契約，其性質應為僱

    傭契約，不因該契約以委任合約為名並經兩造簽訂而有異。

    至被告徒以113年1月15日至同年4月14日間因被告辦公室尚

    未設立完成，原告無須打卡及工作時間、勞務提供地不受被

    告支配為由，否認人格之從屬性云云，洵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工資差額1,607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請求，即

    屬無據：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

    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⒈關於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自113年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約定月薪為美金1,

    600元，按當時匯率換算折合新臺幣為51,664元等情，為被

    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8、50頁)。再者，原告主張其於同

    年4月15日至30日止，其工資計算基礎為64,580元乙節，亦

    經被告肯認原告於上開期間經評估可給予績效獎金，而同以

    64,580元作為上開期間計算原告工資之基礎（本院卷二第50

    頁），基此，原告113年4月1日至14日、15日至30日間工資

    之計算基礎分別為月薪51,664元、64,580元，堪以認定。再

    者，兩造計算該月工資之計算式或有不同-原告以各該期間

    之工資基礎除以30日後再分別乘以各該期間之日數並加總;

    被告則係以各該期間之工資基礎各除以2後予以加總。衡酌

    上開期間分別計薪日數應為14日、16日，既非被告所採前、

    後各15日為計。是以，原告113年4月份工資應為58,553元【

    計算式：51,664元÷30×14＋64,580元÷30×16＝58,553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又被告實際給付原告當月工資為58,122元，

    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之113年4月份薪資轉帳截

    圖影本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41頁），是以，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431元部分(計算式:00000-00000=4

    31)，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關於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部分:　

　⑴經查，依兩造113年4月15日簽訂聘僱合約4.1約定：被告應按

    月給付原告每月64,580元之薪資(核定薪資)，於法令允許範

    圍內被告得依照社會經濟環境、物價變動、被告營運績效及

    原告工作績效而調整（增加或減少）原告之核定薪資；該合

    約4.2約定：核定薪資之組成為由無責任底薪、績效工資、

    其他獎金和津貼補貼組成，其中無責任底薪為核定薪資之80

    %，新臺幣51,664元，被告須無條件給薪；績效工資為核定

    薪資之20%，新臺幣12,916元，被告當前運行制度為項目制

    ，績效工資每月評定，由項目經理或項目經理授權之組長評

    斷之。該約定下方前註記:績效工資為被告對原告之基礎要

    求，包括但不限於上班時間訊息回覆率、指派任務達交率、

    關鍵性KPI指標、工作態度、跨專業協作能力…等語，有該聘

    僱合約在卷可佐（本院卷二第343頁），可知，兩造約定自1

    13年4月15日起之每月工資(核定薪資)，主要包括佔總額80%

    之無責任底薪及20%之績效工資。次查，依員工手冊19.月／

    年度績效考核及結果應用：「公司致力於肯定員工的表現，

    並專注於建立一個結構化的流程來定期管理績效，在此期間

    員工將被要求與他們的主管密切合作，並遵循審查過程中提

    供的指示。」；依手冊20.績效考核標準：「月度考核評定

    劃分為四個等級，考核方法及結果實行績效達標制，月度考

    評描述如附表一。」（本院卷二第63頁）。復參被告所提原

    告之二月份績效檢核表（本院卷一第349至350頁），其中備

    註1.：「直屬主管填寫『主管評分』欄，直屬項目經理者由項

    目經理填寫，項目經理填寫『最終評定』欄。最終評定為＝項

    目經理參考直屬主管考評後評定最終考評。a.最終評定為A

    或B者，薪酬將依合約內容，給予全薪；b.最終評定為C者，

    績效工資為60%計，薪酬發放無責任底薪加部分績效薪酬；c

    .最終評定為D者，不計績效工資，薪酬僅以無責任底薪發放

    」等語，及證人陳嘉賢即被告公司人資兼財務、會計主管於

    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員工績效檢核分成兩大部分，一部份

    是由直屬主管按月以工作量及工作效率對直屬員工進行平時

    考核，各部門會有開工單紀錄，任務時間的起迄、是否準時

    完成、該員工是否實際完成，另有加分項如分享新技術、協

    助其他員工完成；另一部分是由人資部門對全部員工按月於

    每月5號前完成出缺勤紀錄考核；被告公司員工績效獎金之

    發放依據如我上開所述，包含直屬主管的平時考核及人資的

    出缺勤平時考核，上開績效檢核表就是直屬主管平時按月考

    核的績效檢核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7至178頁）。可

    知，被告經參酌社會經濟環境、物價變動、營運績效及原告

    工作績效等因素，得調整原告之核定薪資，且核定薪資其中

    20%為績效工資，係由原告之直屬主管、項目經理依照上述

    內部程序按月進行考核，若最終評定為A、B，員工該月份之

    績效工資即為全額，若最終評定為C，員工該月份僅得60%績

    效工資；若員工該月份被評定為D，則該月份無法領取績效

    工資。是以，績效工資縱以「工資」為名，然仍須經被告公

    司之內部考核流程進行平時考核，由原告之直屬主管及項目

    經理參酌上開因素予以評定，並依評定結果不同而影響當月

    績效工資之有無或給付數額等情，堪予憑採。遑論，依被告

    所提之113年11月薪資發放明細表（本院卷二第89頁），原

    告該月之績效獎金亦為0，益徵績效工資非屬一般情形下經

    常可以領得之給付。

　⑵次查，原告114年2月份之績效檢核，業經被告公司項目經理

    給予最終評定為D，被告依上規定不計績效工資，以無責任

    底薪及伙食津貼共51,664元計算之，並加計代墊金額1,155

    元再扣除勞保自費額1,145元、健保自費額1,036元後，原告

    實領金額為50,638元等情，有114年2月薪資發放明細表、薪

    資轉帳明細截圖等件影本在卷可佐（本院卷二第129頁、本

    院卷一第43頁），準此，被告所辯就114年2月份給付原告51

    ,664元，扣除勞健保後為50,638元，而被告該月份應給付原

    告52,840元(計算式:l600x32.8=52,840，即美金l600元乘上

    當月平均匯率)，故原告僅得請求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1,176

    元(計算式:00000-00000=1176)等語，尚非虛妄，堪以憑採

    。　

　⒊綜上，原告請求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431元及114年2月份差額

    1,176元，共1,607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

    據。　

　㈢原告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928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

    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

    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

    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

    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

    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4、

    6項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發給

    特休未休工資之所定一日工資基準，為勞工特休假於契約終

    止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契約終

    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除以30日所得之金額

    。原告主張其應有6.4日特別休假，故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

    假未休工資13,777元，並主張被告採行「混和辦公模式」（

    每月有部分天數到公司上班，其餘天數可居家上班，分別打

    實體出勤卡及線上打卡），是其於114年2月份出勤情形實為

    全勤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未實際到班提供服務之

    日數共計13日，無須給付該期間之工資，原告請求特休未休

    工資部分，業已包含於其給付之該月份薪資中，故原告此部

    分之請求顯屬無據等語置辯。經查：

　⒈原告自113年1月15日任職於被告，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

    日，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依前揭聘僱合約4.4.5約

    定：「特別休假及其他休／請假：依勞動基準法、被告訂定

    之員工請假規章及相關法令辦理。」。另依員工手冊26-2、

    26-3分別約定：「除非聘僱合約中另有規定，員工特休天數

    如附表二所示，使用不完之特休得延長使用1年」、「延長

    使用期限之特休不得次年使用，未使用的特休得折換成薪酬

    。」；員工手冊26-4約定：「任職2年以下之員工之特休日

    數按到職日計算；任職2年以上員工之特休日數按日曆年計

    算，非到職日。」;手冊26-5約定：「辭職或終止僱傭關係

    時，員工應得的特休為上一年結轉假期和當年按比例休假的

    總和。特休將直接折換成薪酬並與員工的最後一筆薪資一起

    支付。」（本院卷二第65至66頁），此為兩造間就聘僱契約

    及公司內部工作規則另為之約定，且未違反勞基法之強制規

    定，兩造自應同受其拘束。

　⒉衡酌前揭勞基法規定、聘僱合約及員工手冊之約定，自原告到職日113年1月15日起算，被告應給予原告第1年（113年1月15日至114年1月14日）、第2年（114年1月15日至115年1月14日，惟原告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之特別休假日數分別為3日、7日(請休期間113年7月15日至114年1月14日為3日、114年1月15日至115年1月14日為7日)。而原告迄114年1月已休4.1日尚餘5.9日，此有被告所提之113年5至12月份、114年1月份薪資發放明細表、113年11月特休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77至94、107至110頁）；嗣原告分別於114年1月22至24日使用特休3日、114年2月13日使用特休1日、114年2月14日使用特休1日等節，亦有114年1月7日、同年月20日、114年2月11日及同年月17日之特休申請紀錄在卷可證（本院卷二第111至116頁），是原告特休未休日數為0.9日(計算式:5.9-3-1-1=0.9)；而原告第2年在職期間為1個月，故應以0.8日為該年依比例折算後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期間（計算式:第2年之特休10日×1個月÷12個月＝0.8日，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故原告主張1.7日（即0.9日＋0.8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範圍內，尚屬有據，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⒊兩造固就原告114年2月份之出勤情形是否全勤有所爭執。經

    查，員工手冊10.遠端工作相關規定部分僅要求員工須確保

    網路穩定性、設備狀況良好及安靜且適合專注的環境（本院

    卷二第60至61頁），且被告於實體辦公室設置①人臉辨識打

    卡系統（即原告所稱實體打卡系統），並設有②線上打卡系

    統，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兼衡原告於114年2月份之實體及線

    上出勤紀錄（本院卷二第99、101至103頁），其出勤情形尚

    屬正常。再者，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

    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

    此限。然特休未休工資既屬勞基法第2條所稱之工資，依同

    法第38條第4項規定，雇主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休休日

    數應發給工資，本件被告復未提出有何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

    雙方另有約定者，則被告以原告114年2月份未實際到班提供

    勞務之日數共計13日，被告本無給付該13日工資義務，是其

    未據此扣減薪資部分實已給付該特休未休工資云云，洵無足

    採。

　⒋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928元（計算式

    ：51,664元÷30日×1.7日＝2,9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原告請求購買系爭軟體代墊費用，為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就其於114年2月11日購買系爭軟體之費用1,15

    5元本有繳納之義務，卻未經被告返還該代墊費用。經查，

    原告為購買上開軟體，而支出代墊費用1,155元之事實，業

    據提出XGlobal員工請款單影本為證（本院卷一第47頁），

    堪認屬實。然查，被告所辯其已隨同114年2月份之薪資一併

    給付被告，原告不得就同一筆費用再為請求等情，亦據被告

    提出114年2月薪資發放明細表及國泰世華銀行網路交易回條

    等件影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29、153頁），則依前所述

    原告114年2月份薪資為51,664元（加計代墊金額1,155元再

    扣除勞保自費額1,145元、健保自費額1,036元後，實領金額

    為50,638元），故被告上開所辯自屬有據，原告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亦非有據：

　　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

    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

    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

    動事件法第38條載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明揭：「勞工應從

    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

    契約中約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款參照）。所稱工作

    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

    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

    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

    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

    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

    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

    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

    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

    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

    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

    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

    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

    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

    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

    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

    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是勞工雖得依出勤紀錄所載

    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然

    雇主就員工加班一事如已預先以工作規則加以規範，而勞工

    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仍得本此推翻上

    開推定。經查：

　⒈依員工手冊21-1約定：「根據業務和運營需要，員工可能需

    要額外和不同的工作時間，除非聘僱合約另有規定，須遵守

    以下條件得以申請加班費：(1)事先申請並得主管簽核。(2)

    事先告知主管工作負荷過大且人員尚未遞補，並經主管簽核

    。(3)因業務需要，並經主管簽核。」;員工手冊21-2亦約定

    ：「以下條件不得申請加班費：(1)非業務所需，員工臨時

    自主申請加班。(2)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有怠工事實，未經允

    許自主加班。」（本院卷二第63頁）。另依被告公司請假及

    加班申請流程手冊(XGlobal)明載：「任何加班申請都須經

    過主管同意；加班僅限提前申請（至少1天）」並詳列加班

    申請之系統操作流程（本院卷一第355至356頁）。再參證人

    陳嘉賢之證述：「入職日當天會簽合約，人資就會跟員工說

    明加班及請假制度；員工會先登入系統就加班申請之審批系

    統填寫加班時間及加班事由，接著電腦就會依既定流程傳送

    給直屬主管，直屬主管會依員工填寫的加班事由認定有無必

    要，批示接受或拒絕，如果直屬主管批接受，就會副知給人

    資部門，待加班時間經過後，人資會再與直屬主管確認是否

    實際加班，會計才會依此入帳，如批示拒絕人資就不會知道

    ；原則上加班制度為事先申請，除非系統當時發生問題，才

    可事後依上開流程補申請，但仍會經過直屬主管批示」等語

    （本院卷二第179頁），基上足證，被告採行加班申請制度

    ，員工如有加班需要，則須事前申請，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

    得加班，或於系統發生問題時得事後補申請，且均須經直屬

    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且被告公司員工入職時，均經人資說

    明被告公司之加班及請假制度，原告知悉上開規定，如有加

    班之必要，自應遵循上開規定申請加班以報支加班費，則依

    上規定及說明，原告有無經被告同意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

    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⒉查原告雖提出其在職期間之工作紀錄及加班費明細表（本院

    卷一第49至282頁），然此僅得佐證各該視覺設計工作成果

    之版本歷史時間，且細繹上開工作紀錄，各該版本歷史時間

    並非僅有原告於何時編輯之紀錄，更詳載其他被告公司同仁

    之編輯時間，則各該視覺設計工作成果是否均由原告所編輯

    ，復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另參酌證人陳嘉賢之證述：「

    印象中只有兩三個月曾見原告申請加班經主管允許的副知通

    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79頁），足認原告不僅知悉被告

    加班申請制度，亦曾依規定辦理加班申請，而原告雖就113

    年2月2日至114年1月9日期間所為之加班內容、加班起訖時

    間、加班時數、加班費數額及計算式統計甚詳，然除未提出

    經被告同意其加班申請之佐證，亦未就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必

    要性與何等業務需要，及其確有加班之事實等節盡舉證之責

    ，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依上說明，應認原告主

    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142,003元部分，未經其盡舉證之責，

    亦屬無據。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

    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

    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再按依本法終止勞動

    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

    條定有明文。被告就上開應給付予原告之工資、特休未休工

    資本應於原告離職時結算給付。則原告就前開勝訴部分併請

    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4日起(見本院卷一第2

    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應准許

    。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

    則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607元;依勞基法第3

    8條第1項第1至3款及第4項前段、第6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2,928元，共4,

    535元(計算式:1607+2928=4535)，及均自114年6月1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

    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爰依上開規定，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

    行。原告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僅具督促法院職權發動

    之效力，本院不受拘束，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至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八、至原告聲請調查證人陳邵瑄，以證明原告於休息日、休假日

    或例假日時，常態性遭被告要求在家緊急處理工作，及被告

    公司加班申請制僅徒具形式，原告長期一直加班已獲被告同

    意等情，惟被告公司之加班制度及原告之加班狀況等情，業

    據證人陳嘉賢到院證述並經本院認定如上綦詳，爰無調查之

    必要，附此敘明。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

    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書記官　呂承祐

附件：

編號 訴之聲明  1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0,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5,85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一：績效考核標準

評級 詳述 A 月度工作優秀，責任感、協作性、紀律性非常強。 （可以完成90~100%交辦任務，甚至可以完成超過當前崗位工作內容的任務） B 月度工作良好，未出現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及違紀事件。（可以完成80~90%交辦任務，針對無法完善或無力完成之任務提前提出請求支援者） C 月度工作合格，偶有出現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及違紀事件。（任務交付率未達80%，偶有出現工作態度不端正者） D 月度工作較差，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產生一定的不良影響。（無法勝任工作崗位，該月遭申誡、大小過等懲處，嚴重影響工作環境或項目進程或嚴重失誤者） 

附表二：被告公司員工手冊26.特休約定

員工在本公司任職，持續工作滿一定時間 應給予之特別休假天數 3個月以上6個月未滿者 3日 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7日 1年以上2年未滿者 10日 2年以上者 每年加給2日，加至30日為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1號
原      告  李國賢  


訴訟代理人  姜家康律師
被      告  鼎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重騰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  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535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53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編號1所示，其後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將其聲明變更為如附件編號2所示，核其變更部分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自民國113年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遊戲UI美術人員，每月薪資為新臺幣（未另標示幣別者下同）51,664元，嗣自同年4月15日起每月薪資為64,580元。被告於114年2月8日預告通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為由資遣原告，並於同年月28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然被告就113年4月份、114年2月份工資僅分別給付58,122元、50,638元，尚積欠原告上開月份工資差額共計14,373元。又依原證7之113年12月薪資發放明細所載，原告尚有6.4日特別休假未休，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該特休未休工資13,777元。而原告於114年2月11日購買Adobe Photoshop軟體(下稱系爭軟體)代墊費用1,155元，亦得請求被告給付。另被告交付原告超額工作量，且礙於被告客戶之急迫性，原告經常被要求返家後繼續工作，甚至休息日、休假日或例假日時，亦常態性被要求在家緊急處理工作，而長期處於加班狀態，累計被告應給付加班費142,003元。為此，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4,37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3款及第4項前段、第6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13,777元;依民法第179條第1項前段，請求代墊費用1,155元;依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規定，請求加班費142,003元等語，並聲明如附件編號2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兩造於113年1月15日簽立委任合約（下稱系爭契約）而成立委任契約法律關係，蓋依系爭契約6.3規定，原告就勞務提供地點，全然不受被告指揮監督，且無須打卡上班，其工作時間不受被告支配，而無人格上從屬性。嗣至113年4月15日兩造合意終止前開委任合約，並簽訂聘僱合約而成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4.1約定原告薪酬為美金1,600元或等值新臺幣，且被告已按上開約定，就113年4月份給付原告58,122元【計算式:(51664/2)+(64580/2) =58,122，前半個月計算基礎為52,664(與美金1600美元等值);後半個月經評估可給予績效獎金故以64,580為計算基準，本院卷二第50頁】，故113月4月已無工資差額存在。另就114年2月份給付原告51,664元，扣除勞健保後為50,638元，而被告該月份應給付原告52,840元，故原告僅得請求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1,176元，逾此範圍，應屬無據。
　㈡原告並未依照公司之員工手冊（下稱員工手冊）以及「請假及加班申請流程手冊」事先申請加班，嗣後亦無補申請之紀錄，且原告並無實際提供勞務之事實，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142,003元，亦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購買系爭軟體費用1,155元部分，被告已於114年2月薪資中一併給付予原告，原告自不得就此代墊費用再為請求。
　㈣原告主張其特休尚有6.4日未休，並據此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然原告離職時特休日數為7日，且已休6.1日，僅餘0.9日未休，若鈞院認原告主張有理由，則被告僅應給付1,585元。況且依原告114年2月份之出勤記錄，其未實際到班提供勞務之日數共計13日(被證3)，被告本無給付該13日工資義務，然被告並未據此扣減該114年2月份薪資，故被告實已給付該6.4日特休未休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二第174至175頁）：
　㈠兩造間於113年1月15日（合約序文所載：2023.1.9簽訂係誤載）簽立系爭契約，任職於被告公司，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依系爭契約4.1之約定：甲方（按指被告公司，下同）須按月給付乙方（按指原告，下同）美金1,600元或等值新臺幣。
　㈡本件被告已給付原告如被告114年10月17日綜合辯論意旨狀表一（本院卷二第50頁）所示金額。
　㈢被告公司至113年4月15日起提供完成裝修之租賃實體辦公室（被證5、6，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被告於實體辦公室設置①人臉辨識打卡系統（即原告所稱實體打卡系統），並設有②線上打卡系統。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工資差額、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購買系爭軟體代墊費用及加班費共計171,30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情，俱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㈠系爭契約之定性應為僱傭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及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1)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3)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4)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參諸系爭契約1.:原告受任於甲方期間應遵守被告訂定之工作規則及相關規定；系爭契約3.2.1:原告順利通過入職後3個月之考核，被告得依其裁量執行週期性考核；系爭契約3.2.3：週期性考核將依被告相關辦法規定，考核週期最短為3個月，最長為1年，被告得以考核依據及考核結果，評估是否繼續委任原告等節(見本院卷一第23至35頁)，可知，系爭契約已明確載有週期性考核及懲戒之相關規定。再者，系爭契約6.3固約定：原告得於任意不影響成效之地點提供勞務（全遠程提供勞務），但被告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可要求原告於特定條件地點提供勞務，如安靜無嘈雜、網路訊號良好等，然依契約6.3：被告得依其裁量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變更原告之工作內容、工作型態及工作地點，原告應接受該等變更，且原告不因該等變更而得請求費用或其他終止委任之給付，及依契約6.5：原告應聽從被告指示及指令，包括被告主管及管理人員之指示／指令等語，可見，原告依上開約定尚有服從被告所為勞務提供內容、型態及地點之義務。而就工作時間部分，依系爭契約7.1約定：原告將依其職務需求被指定於特定班別工作，但被告得依工作需求調整原告於其他班別工作；依契約7.2：依據被告之工作需求，得要求原告配合上班時間;契約4.4.3：原告之休假及請假，須依被告訂定之員工請假規章及相關法令辦理等節，基上足徵，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不僅得對其施以週期性考核、得變更其勞務內容、型態及地點，且原告須遵從被告主管或管理人員之指示，並受被告指定配合於特定班別工作，與同事分工合作，顯見原告受被告高度之指揮、監督，其得依裁量決定事務處理方式之自主性甚低，顯具人格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再者，原告係按月領取固定薪酬及相關保險、福利及津貼，並能參與被告公司相關計畫，依被告裁量取得非固定給付，顯係為被告之利益而勞動，亦具備經濟上之從屬性。是以，兩造於113年1月15日所簽立之系爭契約，其性質應為僱傭契約，不因該契約以委任合約為名並經兩造簽訂而有異。至被告徒以113年1月15日至同年4月14日間因被告辦公室尚未設立完成，原告無須打卡及工作時間、勞務提供地不受被告支配為由，否認人格之從屬性云云，洵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工資差額1,607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⒈關於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自113年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約定月薪為美金1,600元，按當時匯率換算折合新臺幣為51,664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8、50頁)。再者，原告主張其於同年4月15日至30日止，其工資計算基礎為64,580元乙節，亦經被告肯認原告於上開期間經評估可給予績效獎金，而同以64,580元作為上開期間計算原告工資之基礎（本院卷二第50頁），基此，原告113年4月1日至14日、15日至30日間工資之計算基礎分別為月薪51,664元、64,580元，堪以認定。再者，兩造計算該月工資之計算式或有不同-原告以各該期間之工資基礎除以30日後再分別乘以各該期間之日數並加總;被告則係以各該期間之工資基礎各除以2後予以加總。衡酌上開期間分別計薪日數應為14日、16日，既非被告所採前、後各15日為計。是以，原告113年4月份工資應為58,553元【計算式：51,664元÷30×14＋64,580元÷30×16＝58,55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被告實際給付原告當月工資為58,122元，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之113年4月份薪資轉帳截圖影本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41頁），是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431元部分(計算式:00000-00000=431)，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關於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部分:　
　⑴經查，依兩造113年4月15日簽訂聘僱合約4.1約定：被告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64,580元之薪資(核定薪資)，於法令允許範圍內被告得依照社會經濟環境、物價變動、被告營運績效及原告工作績效而調整（增加或減少）原告之核定薪資；該合約4.2約定：核定薪資之組成為由無責任底薪、績效工資、其他獎金和津貼補貼組成，其中無責任底薪為核定薪資之80%，新臺幣51,664元，被告須無條件給薪；績效工資為核定薪資之20%，新臺幣12,916元，被告當前運行制度為項目制，績效工資每月評定，由項目經理或項目經理授權之組長評斷之。該約定下方前註記:績效工資為被告對原告之基礎要求，包括但不限於上班時間訊息回覆率、指派任務達交率、關鍵性KPI指標、工作態度、跨專業協作能力…等語，有該聘僱合約在卷可佐（本院卷二第343頁），可知，兩造約定自113年4月15日起之每月工資(核定薪資)，主要包括佔總額80%之無責任底薪及20%之績效工資。次查，依員工手冊19.月／年度績效考核及結果應用：「公司致力於肯定員工的表現，並專注於建立一個結構化的流程來定期管理績效，在此期間員工將被要求與他們的主管密切合作，並遵循審查過程中提供的指示。」；依手冊20.績效考核標準：「月度考核評定劃分為四個等級，考核方法及結果實行績效達標制，月度考評描述如附表一。」（本院卷二第63頁）。復參被告所提原告之二月份績效檢核表（本院卷一第349至350頁），其中備註1.：「直屬主管填寫『主管評分』欄，直屬項目經理者由項目經理填寫，項目經理填寫『最終評定』欄。最終評定為＝項目經理參考直屬主管考評後評定最終考評。a.最終評定為A或B者，薪酬將依合約內容，給予全薪；b.最終評定為C者，績效工資為60%計，薪酬發放無責任底薪加部分績效薪酬；c.最終評定為D者，不計績效工資，薪酬僅以無責任底薪發放」等語，及證人陳嘉賢即被告公司人資兼財務、會計主管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員工績效檢核分成兩大部分，一部份是由直屬主管按月以工作量及工作效率對直屬員工進行平時考核，各部門會有開工單紀錄，任務時間的起迄、是否準時完成、該員工是否實際完成，另有加分項如分享新技術、協助其他員工完成；另一部分是由人資部門對全部員工按月於每月5號前完成出缺勤紀錄考核；被告公司員工績效獎金之發放依據如我上開所述，包含直屬主管的平時考核及人資的出缺勤平時考核，上開績效檢核表就是直屬主管平時按月考核的績效檢核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7至178頁）。可知，被告經參酌社會經濟環境、物價變動、營運績效及原告工作績效等因素，得調整原告之核定薪資，且核定薪資其中20%為績效工資，係由原告之直屬主管、項目經理依照上述內部程序按月進行考核，若最終評定為A、B，員工該月份之績效工資即為全額，若最終評定為C，員工該月份僅得60%績效工資；若員工該月份被評定為D，則該月份無法領取績效工資。是以，績效工資縱以「工資」為名，然仍須經被告公司之內部考核流程進行平時考核，由原告之直屬主管及項目經理參酌上開因素予以評定，並依評定結果不同而影響當月績效工資之有無或給付數額等情，堪予憑採。遑論，依被告所提之113年11月薪資發放明細表（本院卷二第89頁），原告該月之績效獎金亦為0，益徵績效工資非屬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
　⑵次查，原告114年2月份之績效檢核，業經被告公司項目經理給予最終評定為D，被告依上規定不計績效工資，以無責任底薪及伙食津貼共51,664元計算之，並加計代墊金額1,155元再扣除勞保自費額1,145元、健保自費額1,036元後，原告實領金額為50,638元等情，有114年2月薪資發放明細表、薪資轉帳明細截圖等件影本在卷可佐（本院卷二第129頁、本院卷一第43頁），準此，被告所辯就114年2月份給付原告51,664元，扣除勞健保後為50,638元，而被告該月份應給付原告52,840元(計算式:l600x32.8=52,840，即美金l600元乘上當月平均匯率)，故原告僅得請求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1,176元(計算式:00000-00000=1176)等語，尚非虛妄，堪以憑採。　
　⒊綜上，原告請求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431元及114年2月份差額1,176元，共1,607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928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4、6項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發給特休未休工資之所定一日工資基準，為勞工特休假於契約終止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除以30日所得之金額。原告主張其應有6.4日特別休假，故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3,777元，並主張被告採行「混和辦公模式」（每月有部分天數到公司上班，其餘天數可居家上班，分別打實體出勤卡及線上打卡），是其於114年2月份出勤情形實為全勤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未實際到班提供服務之日數共計13日，無須給付該期間之工資，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業已包含於其給付之該月份薪資中，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顯屬無據等語置辯。經查：
　⒈原告自113年1月15日任職於被告，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依前揭聘僱合約4.4.5約定：「特別休假及其他休／請假：依勞動基準法、被告訂定之員工請假規章及相關法令辦理。」。另依員工手冊26-2、26-3分別約定：「除非聘僱合約中另有規定，員工特休天數如附表二所示，使用不完之特休得延長使用1年」、「延長使用期限之特休不得次年使用，未使用的特休得折換成薪酬。」；員工手冊26-4約定：「任職2年以下之員工之特休日數按到職日計算；任職2年以上員工之特休日數按日曆年計算，非到職日。」;手冊26-5約定：「辭職或終止僱傭關係時，員工應得的特休為上一年結轉假期和當年按比例休假的總和。特休將直接折換成薪酬並與員工的最後一筆薪資一起支付。」（本院卷二第65至66頁），此為兩造間就聘僱契約及公司內部工作規則另為之約定，且未違反勞基法之強制規定，兩造自應同受其拘束。
　⒉衡酌前揭勞基法規定、聘僱合約及員工手冊之約定，自原告到職日113年1月15日起算，被告應給予原告第1年（113年1月15日至114年1月14日）、第2年（114年1月15日至115年1月14日，惟原告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之特別休假日數分別為3日、7日(請休期間113年7月15日至114年1月14日為3日、114年1月15日至115年1月14日為7日)。而原告迄114年1月已休4.1日尚餘5.9日，此有被告所提之113年5至12月份、114年1月份薪資發放明細表、113年11月特休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77至94、107至110頁）；嗣原告分別於114年1月22至24日使用特休3日、114年2月13日使用特休1日、114年2月14日使用特休1日等節，亦有114年1月7日、同年月20日、114年2月11日及同年月17日之特休申請紀錄在卷可證（本院卷二第111至116頁），是原告特休未休日數為0.9日(計算式:5.9-3-1-1=0.9)；而原告第2年在職期間為1個月，故應以0.8日為該年依比例折算後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期間（計算式:第2年之特休10日×1個月÷12個月＝0.8日，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故原告主張1.7日（即0.9日＋0.8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範圍內，尚屬有據，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⒊兩造固就原告114年2月份之出勤情形是否全勤有所爭執。經查，員工手冊10.遠端工作相關規定部分僅要求員工須確保網路穩定性、設備狀況良好及安靜且適合專注的環境（本院卷二第60至61頁），且被告於實體辦公室設置①人臉辨識打卡系統（即原告所稱實體打卡系統），並設有②線上打卡系統，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兼衡原告於114年2月份之實體及線上出勤紀錄（本院卷二第99、101至103頁），其出勤情形尚屬正常。再者，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然特休未休工資既屬勞基法第2條所稱之工資，依同法第38條第4項規定，雇主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休休日數應發給工資，本件被告復未提出有何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則被告以原告114年2月份未實際到班提供勞務之日數共計13日，被告本無給付該13日工資義務，是其未據此扣減薪資部分實已給付該特休未休工資云云，洵無足採。
　⒋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928元（計算式：51,664元÷30日×1.7日＝2,9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原告請求購買系爭軟體代墊費用，為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就其於114年2月11日購買系爭軟體之費用1,155元本有繳納之義務，卻未經被告返還該代墊費用。經查，原告為購買上開軟體，而支出代墊費用1,155元之事實，業據提出XGlobal員工請款單影本為證（本院卷一第47頁），堪認屬實。然查，被告所辯其已隨同114年2月份之薪資一併給付被告，原告不得就同一筆費用再為請求等情，亦據被告提出114年2月薪資發放明細表及國泰世華銀行網路交易回條等件影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29、153頁），則依前所述原告114年2月份薪資為51,664元（加計代墊金額1,155元再扣除勞保自費額1,145元、健保自費額1,036元後，實領金額為50,638元），故被告上開所辯自屬有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亦非有據：
　　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載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明揭：「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款參照）。所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是勞工雖得依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然雇主就員工加班一事如已預先以工作規則加以規範，而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仍得本此推翻上開推定。經查：
　⒈依員工手冊21-1約定：「根據業務和運營需要，員工可能需要額外和不同的工作時間，除非聘僱合約另有規定，須遵守以下條件得以申請加班費：(1)事先申請並得主管簽核。(2)事先告知主管工作負荷過大且人員尚未遞補，並經主管簽核。(3)因業務需要，並經主管簽核。」;員工手冊21-2亦約定：「以下條件不得申請加班費：(1)非業務所需，員工臨時自主申請加班。(2)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有怠工事實，未經允許自主加班。」（本院卷二第63頁）。另依被告公司請假及加班申請流程手冊(XGlobal)明載：「任何加班申請都須經過主管同意；加班僅限提前申請（至少1天）」並詳列加班申請之系統操作流程（本院卷一第355至356頁）。再參證人陳嘉賢之證述：「入職日當天會簽合約，人資就會跟員工說明加班及請假制度；員工會先登入系統就加班申請之審批系統填寫加班時間及加班事由，接著電腦就會依既定流程傳送給直屬主管，直屬主管會依員工填寫的加班事由認定有無必要，批示接受或拒絕，如果直屬主管批接受，就會副知給人資部門，待加班時間經過後，人資會再與直屬主管確認是否實際加班，會計才會依此入帳，如批示拒絕人資就不會知道；原則上加班制度為事先申請，除非系統當時發生問題，才可事後依上開流程補申請，但仍會經過直屬主管批示」等語（本院卷二第179頁），基上足證，被告採行加班申請制度，員工如有加班需要，則須事前申請，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或於系統發生問題時得事後補申請，且均須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且被告公司員工入職時，均經人資說明被告公司之加班及請假制度，原告知悉上開規定，如有加班之必要，自應遵循上開規定申請加班以報支加班費，則依上規定及說明，原告有無經被告同意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⒉查原告雖提出其在職期間之工作紀錄及加班費明細表（本院卷一第49至282頁），然此僅得佐證各該視覺設計工作成果之版本歷史時間，且細繹上開工作紀錄，各該版本歷史時間並非僅有原告於何時編輯之紀錄，更詳載其他被告公司同仁之編輯時間，則各該視覺設計工作成果是否均由原告所編輯，復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另參酌證人陳嘉賢之證述：「印象中只有兩三個月曾見原告申請加班經主管允許的副知通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79頁），足認原告不僅知悉被告加班申請制度，亦曾依規定辦理加班申請，而原告雖就113年2月2日至114年1月9日期間所為之加班內容、加班起訖時間、加班時數、加班費數額及計算式統計甚詳，然除未提出經被告同意其加班申請之佐證，亦未就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性與何等業務需要，及其確有加班之事實等節盡舉證之責，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依上說明，應認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142,003元部分，未經其盡舉證之責，亦屬無據。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再按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定有明文。被告就上開應給付予原告之工資、特休未休工資本應於原告離職時結算給付。則原告就前開勝訴部分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4日起(見本院卷一第2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607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3款及第4項前段、第6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2,928元，共4,535元(計算式:1607+2928=4535)，及均自114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爰依上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僅具督促法院職權發動之效力，本院不受拘束，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八、至原告聲請調查證人陳邵瑄，以證明原告於休息日、休假日或例假日時，常態性遭被告要求在家緊急處理工作，及被告公司加班申請制僅徒具形式，原告長期一直加班已獲被告同意等情，惟被告公司之加班制度及原告之加班狀況等情，業據證人陳嘉賢到院證述並經本院認定如上綦詳，爰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書記官　呂承祐
附件：
		編號

		訴之聲明

		




		1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0,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5,85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一：績效考核標準
		評級

		詳述



		A

		月度工作優秀，責任感、協作性、紀律性非常強。
（可以完成90~100%交辦任務，甚至可以完成超過當前崗位工作內容的任務）



		B

		月度工作良好，未出現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及違紀事件。（可以完成80~90%交辦任務，針對無法完善或無力完成之任務提前提出請求支援者）



		C

		月度工作合格，偶有出現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及違紀事件。（任務交付率未達80%，偶有出現工作態度不端正者）



		D

		月度工作較差，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產生一定的不良影響。（無法勝任工作崗位，該月遭申誡、大小過等懲處，嚴重影響工作環境或項目進程或嚴重失誤者）







附表二：被告公司員工手冊26.特休約定
		員工在本公司任職，持續工作滿一定時間

		應給予之特別休假天數



		3個月以上6個月未滿者

		3日



		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7日



		1年以上2年未滿者

		10日



		2年以上者

		每年加給2日，加至30日為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91號

原      告  李國賢  



訴訟代理人  姜家康律師

被      告  鼎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重騰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  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535元，及自民國114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53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編號1所示，其後於本件訴訟程序進行中將其聲明變更為如附件編號2所示，核其變更部分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自民國113年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遊戲UI美術人員，每月薪資為新臺幣（未另標示幣別者下同）51,664元，嗣自同年4月15日起每月薪資為64,580元。被告於114年2月8日預告通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為由資遣原告，並於同年月28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然被告就113年4月份、114年2月份工資僅分別給付58,122元、50,638元，尚積欠原告上開月份工資差額共計14,373元。又依原證7之113年12月薪資發放明細所載，原告尚有6.4日特別休假未休，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該特休未休工資13,777元。而原告於114年2月11日購買Adobe Photoshop軟體(下稱系爭軟體)代墊費用1,155元，亦得請求被告給付。另被告交付原告超額工作量，且礙於被告客戶之急迫性，原告經常被要求返家後繼續工作，甚至休息日、休假日或例假日時，亦常態性被要求在家緊急處理工作，而長期處於加班狀態，累計被告應給付加班費142,003元。為此，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4,37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3款及第4項前段、第6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13,777元;依民法第179條第1項前段，請求代墊費用1,155元;依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規定，請求加班費142,003元等語，並聲明如附件編號2所示。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兩造於113年1月15日簽立委任合約（下稱系爭契約）而成立委任契約法律關係，蓋依系爭契約6.3規定，原告就勞務提供地點，全然不受被告指揮監督，且無須打卡上班，其工作時間不受被告支配，而無人格上從屬性。嗣至113年4月15日兩造合意終止前開委任合約，並簽訂聘僱合約而成立僱傭契約法律關係。依系爭契約4.1約定原告薪酬為美金1,600元或等值新臺幣，且被告已按上開約定，就113年4月份給付原告58,122元【計算式:(51664/2)+(64580/2) =58,122，前半個月計算基礎為52,664(與美金1600美元等值);後半個月經評估可給予績效獎金故以64,580為計算基準，本院卷二第50頁】，故113月4月已無工資差額存在。另就114年2月份給付原告51,664元，扣除勞健保後為50,638元，而被告該月份應給付原告52,840元，故原告僅得請求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1,176元，逾此範圍，應屬無據。

　㈡原告並未依照公司之員工手冊（下稱員工手冊）以及「請假及加班申請流程手冊」事先申請加班，嗣後亦無補申請之紀錄，且原告並無實際提供勞務之事實，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142,003元，亦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購買系爭軟體費用1,155元部分，被告已於114年2月薪資中一併給付予原告，原告自不得就此代墊費用再為請求。

　㈣原告主張其特休尚有6.4日未休，並據此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然原告離職時特休日數為7日，且已休6.1日，僅餘0.9日未休，若鈞院認原告主張有理由，則被告僅應給付1,585元。況且依原告114年2月份之出勤記錄，其未實際到班提供勞務之日數共計13日(被證3)，被告本無給付該13日工資義務，然被告並未據此扣減該114年2月份薪資，故被告實已給付該6.4日特休未休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二第174至175頁）：

　㈠兩造間於113年1月15日（合約序文所載：2023.1.9簽訂係誤載）簽立系爭契約，任職於被告公司，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依系爭契約4.1之約定：甲方（按指被告公司，下同）須按月給付乙方（按指原告，下同）美金1,600元或等值新臺幣。

　㈡本件被告已給付原告如被告114年10月17日綜合辯論意旨狀表一（本院卷二第50頁）所示金額。

　㈢被告公司至113年4月15日起提供完成裝修之租賃實體辦公室（被證5、6，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被告於實體辦公室設置①人臉辨識打卡系統（即原告所稱實體打卡系統），並設有②線上打卡系統。

四、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工資差額、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購買系爭軟體代墊費用及加班費共計171,308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情，俱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㈠系爭契約之定性應為僱傭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及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1)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3)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4)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初與委任契約之受委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參諸系爭契約1.:原告受任於甲方期間應遵守被告訂定之工作規則及相關規定；系爭契約3.2.1:原告順利通過入職後3個月之考核，被告得依其裁量執行週期性考核；系爭契約3.2.3：週期性考核將依被告相關辦法規定，考核週期最短為3個月，最長為1年，被告得以考核依據及考核結果，評估是否繼續委任原告等節(見本院卷一第23至35頁)，可知，系爭契約已明確載有週期性考核及懲戒之相關規定。再者，系爭契約6.3固約定：原告得於任意不影響成效之地點提供勞務（全遠程提供勞務），但被告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可要求原告於特定條件地點提供勞務，如安靜無嘈雜、網路訊號良好等，然依契約6.3：被告得依其裁量於法律允許之範圍內變更原告之工作內容、工作型態及工作地點，原告應接受該等變更，且原告不因該等變更而得請求費用或其他終止委任之給付，及依契約6.5：原告應聽從被告指示及指令，包括被告主管及管理人員之指示／指令等語，可見，原告依上開約定尚有服從被告所為勞務提供內容、型態及地點之義務。而就工作時間部分，依系爭契約7.1約定：原告將依其職務需求被指定於特定班別工作，但被告得依工作需求調整原告於其他班別工作；依契約7.2：依據被告之工作需求，得要求原告配合上班時間;契約4.4.3：原告之休假及請假，須依被告訂定之員工請假規章及相關法令辦理等節，基上足徵，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不僅得對其施以週期性考核、得變更其勞務內容、型態及地點，且原告須遵從被告主管或管理人員之指示，並受被告指定配合於特定班別工作，與同事分工合作，顯見原告受被告高度之指揮、監督，其得依裁量決定事務處理方式之自主性甚低，顯具人格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再者，原告係按月領取固定薪酬及相關保險、福利及津貼，並能參與被告公司相關計畫，依被告裁量取得非固定給付，顯係為被告之利益而勞動，亦具備經濟上之從屬性。是以，兩造於113年1月15日所簽立之系爭契約，其性質應為僱傭契約，不因該契約以委任合約為名並經兩造簽訂而有異。至被告徒以113年1月15日至同年4月14日間因被告辦公室尚未設立完成，原告無須打卡及工作時間、勞務提供地不受被告支配為由，否認人格之從屬性云云，洵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工資差額1,607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⒈關於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部分:

　　原告主張自113年1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約定月薪為美金1,600元，按當時匯率換算折合新臺幣為51,664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8、50頁)。再者，原告主張其於同年4月15日至30日止，其工資計算基礎為64,580元乙節，亦經被告肯認原告於上開期間經評估可給予績效獎金，而同以64,580元作為上開期間計算原告工資之基礎（本院卷二第50頁），基此，原告113年4月1日至14日、15日至30日間工資之計算基礎分別為月薪51,664元、64,580元，堪以認定。再者，兩造計算該月工資之計算式或有不同-原告以各該期間之工資基礎除以30日後再分別乘以各該期間之日數並加總;被告則係以各該期間之工資基礎各除以2後予以加總。衡酌上開期間分別計薪日數應為14日、16日，既非被告所採前、後各15日為計。是以，原告113年4月份工資應為58,553元【計算式：51,664元÷30×14＋64,580元÷30×16＝58,55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被告實際給付原告當月工資為58,122元，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所提之113年4月份薪資轉帳截圖影本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41頁），是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431元部分(計算式:00000-00000=431)，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⒉關於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部分:　

　⑴經查，依兩造113年4月15日簽訂聘僱合約4.1約定：被告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64,580元之薪資(核定薪資)，於法令允許範圍內被告得依照社會經濟環境、物價變動、被告營運績效及原告工作績效而調整（增加或減少）原告之核定薪資；該合約4.2約定：核定薪資之組成為由無責任底薪、績效工資、其他獎金和津貼補貼組成，其中無責任底薪為核定薪資之80%，新臺幣51,664元，被告須無條件給薪；績效工資為核定薪資之20%，新臺幣12,916元，被告當前運行制度為項目制，績效工資每月評定，由項目經理或項目經理授權之組長評斷之。該約定下方前註記:績效工資為被告對原告之基礎要求，包括但不限於上班時間訊息回覆率、指派任務達交率、關鍵性KPI指標、工作態度、跨專業協作能力…等語，有該聘僱合約在卷可佐（本院卷二第343頁），可知，兩造約定自113年4月15日起之每月工資(核定薪資)，主要包括佔總額80%之無責任底薪及20%之績效工資。次查，依員工手冊19.月／年度績效考核及結果應用：「公司致力於肯定員工的表現，並專注於建立一個結構化的流程來定期管理績效，在此期間員工將被要求與他們的主管密切合作，並遵循審查過程中提供的指示。」；依手冊20.績效考核標準：「月度考核評定劃分為四個等級，考核方法及結果實行績效達標制，月度考評描述如附表一。」（本院卷二第63頁）。復參被告所提原告之二月份績效檢核表（本院卷一第349至350頁），其中備註1.：「直屬主管填寫『主管評分』欄，直屬項目經理者由項目經理填寫，項目經理填寫『最終評定』欄。最終評定為＝項目經理參考直屬主管考評後評定最終考評。a.最終評定為A或B者，薪酬將依合約內容，給予全薪；b.最終評定為C者，績效工資為60%計，薪酬發放無責任底薪加部分績效薪酬；c.最終評定為D者，不計績效工資，薪酬僅以無責任底薪發放」等語，及證人陳嘉賢即被告公司人資兼財務、會計主管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員工績效檢核分成兩大部分，一部份是由直屬主管按月以工作量及工作效率對直屬員工進行平時考核，各部門會有開工單紀錄，任務時間的起迄、是否準時完成、該員工是否實際完成，另有加分項如分享新技術、協助其他員工完成；另一部分是由人資部門對全部員工按月於每月5號前完成出缺勤紀錄考核；被告公司員工績效獎金之發放依據如我上開所述，包含直屬主管的平時考核及人資的出缺勤平時考核，上開績效檢核表就是直屬主管平時按月考核的績效檢核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7至178頁）。可知，被告經參酌社會經濟環境、物價變動、營運績效及原告工作績效等因素，得調整原告之核定薪資，且核定薪資其中20%為績效工資，係由原告之直屬主管、項目經理依照上述內部程序按月進行考核，若最終評定為A、B，員工該月份之績效工資即為全額，若最終評定為C，員工該月份僅得60%績效工資；若員工該月份被評定為D，則該月份無法領取績效工資。是以，績效工資縱以「工資」為名，然仍須經被告公司之內部考核流程進行平時考核，由原告之直屬主管及項目經理參酌上開因素予以評定，並依評定結果不同而影響當月績效工資之有無或給付數額等情，堪予憑採。遑論，依被告所提之113年11月薪資發放明細表（本院卷二第89頁），原告該月之績效獎金亦為0，益徵績效工資非屬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

　⑵次查，原告114年2月份之績效檢核，業經被告公司項目經理給予最終評定為D，被告依上規定不計績效工資，以無責任底薪及伙食津貼共51,664元計算之，並加計代墊金額1,155元再扣除勞保自費額1,145元、健保自費額1,036元後，原告實領金額為50,638元等情，有114年2月薪資發放明細表、薪資轉帳明細截圖等件影本在卷可佐（本院卷二第129頁、本院卷一第43頁），準此，被告所辯就114年2月份給付原告51,664元，扣除勞健保後為50,638元，而被告該月份應給付原告52,840元(計算式:l600x32.8=52,840，即美金l600元乘上當月平均匯率)，故原告僅得請求114年2月份工資差額1,176元(計算式:00000-00000=1176)等語，尚非虛妄，堪以憑採。　

　⒊綜上，原告請求113年4月份工資差額431元及114年2月份差額1,176元，共1,607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請求，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928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4、6項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發給特休未休工資之所定一日工資基準，為勞工特休假於契約終止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除以30日所得之金額。原告主張其應有6.4日特別休假，故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13,777元，並主張被告採行「混和辦公模式」（每月有部分天數到公司上班，其餘天數可居家上班，分別打實體出勤卡及線上打卡），是其於114年2月份出勤情形實為全勤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未實際到班提供服務之日數共計13日，無須給付該期間之工資，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業已包含於其給付之該月份薪資中，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顯屬無據等語置辯。經查：

　⒈原告自113年1月15日任職於被告，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依前揭聘僱合約4.4.5約定：「特別休假及其他休／請假：依勞動基準法、被告訂定之員工請假規章及相關法令辦理。」。另依員工手冊26-2、26-3分別約定：「除非聘僱合約中另有規定，員工特休天數如附表二所示，使用不完之特休得延長使用1年」、「延長使用期限之特休不得次年使用，未使用的特休得折換成薪酬。」；員工手冊26-4約定：「任職2年以下之員工之特休日數按到職日計算；任職2年以上員工之特休日數按日曆年計算，非到職日。」;手冊26-5約定：「辭職或終止僱傭關係時，員工應得的特休為上一年結轉假期和當年按比例休假的總和。特休將直接折換成薪酬並與員工的最後一筆薪資一起支付。」（本院卷二第65至66頁），此為兩造間就聘僱契約及公司內部工作規則另為之約定，且未違反勞基法之強制規定，兩造自應同受其拘束。

　⒉衡酌前揭勞基法規定、聘僱合約及員工手冊之約定，自原告到職日113年1月15日起算，被告應給予原告第1年（113年1月15日至114年1月14日）、第2年（114年1月15日至115年1月14日，惟原告最後上班日為114年2月28日）之特別休假日數分別為3日、7日(請休期間113年7月15日至114年1月14日為3日、114年1月15日至115年1月14日為7日)。而原告迄114年1月已休4.1日尚餘5.9日，此有被告所提之113年5至12月份、114年1月份薪資發放明細表、113年11月特休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77至94、107至110頁）；嗣原告分別於114年1月22至24日使用特休3日、114年2月13日使用特休1日、114年2月14日使用特休1日等節，亦有114年1月7日、同年月20日、114年2月11日及同年月17日之特休申請紀錄在卷可證（本院卷二第111至116頁），是原告特休未休日數為0.9日(計算式:5.9-3-1-1=0.9)；而原告第2年在職期間為1個月，故應以0.8日為該年依比例折算後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計算期間（計算式:第2年之特休10日×1個月÷12個月＝0.8日，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故原告主張1.7日（即0.9日＋0.8日）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範圍內，尚屬有據，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⒊兩造固就原告114年2月份之出勤情形是否全勤有所爭執。經查，員工手冊10.遠端工作相關規定部分僅要求員工須確保網路穩定性、設備狀況良好及安靜且適合專注的環境（本院卷二第60至61頁），且被告於實體辦公室設置①人臉辨識打卡系統（即原告所稱實體打卡系統），並設有②線上打卡系統，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兼衡原告於114年2月份之實體及線上出勤紀錄（本院卷二第99、101至103頁），其出勤情形尚屬正常。再者，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然特休未休工資既屬勞基法第2條所稱之工資，依同法第38條第4項規定，雇主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休休日數應發給工資，本件被告復未提出有何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則被告以原告114年2月份未實際到班提供勞務之日數共計13日，被告本無給付該13日工資義務，是其未據此扣減薪資部分實已給付該特休未休工資云云，洵無足採。

　⒋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928元（計算式：51,664元÷30日×1.7日＝2,9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原告請求購買系爭軟體代墊費用，為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就其於114年2月11日購買系爭軟體之費用1,155元本有繳納之義務，卻未經被告返還該代墊費用。經查，原告為購買上開軟體，而支出代墊費用1,155元之事實，業據提出XGlobal員工請款單影本為證（本院卷一第47頁），堪認屬實。然查，被告所辯其已隨同114年2月份之薪資一併給付被告，原告不得就同一筆費用再為請求等情，亦據被告提出114年2月薪資發放明細表及國泰世華銀行網路交易回條等件影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二第129、153頁），則依前所述原告114年2月份薪資為51,664元（加計代墊金額1,155元再扣除勞保自費額1,145元、健保自費額1,036元後，實領金額為50,638元），故被告上開所辯自屬有據，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亦非有據：

　　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動事件法第38條載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明揭：「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等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2款參照）。所稱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惟勞工就其工作時間之主張，通常僅能依出勤紀錄之記載而提出上班、下班時間之證明；而雇主依勞動契約對於勞工之出勤具有管理之權，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尚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該出勤紀錄尚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如其紀錄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雇主亦可即為處理及更正，故雇主本於其管理勞工出勤之權利及所負出勤紀錄之備置義務，對於勞工之工作時間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是勞工雖得依出勤紀錄所載之出勤時間，推定其業經雇主同意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然雇主就員工加班一事如已預先以工作規則加以規範，而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仍得本此推翻上開推定。經查：

　⒈依員工手冊21-1約定：「根據業務和運營需要，員工可能需要額外和不同的工作時間，除非聘僱合約另有規定，須遵守以下條件得以申請加班費：(1)事先申請並得主管簽核。(2)事先告知主管工作負荷過大且人員尚未遞補，並經主管簽核。(3)因業務需要，並經主管簽核。」;員工手冊21-2亦約定：「以下條件不得申請加班費：(1)非業務所需，員工臨時自主申請加班。(2)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有怠工事實，未經允許自主加班。」（本院卷二第63頁）。另依被告公司請假及加班申請流程手冊(XGlobal)明載：「任何加班申請都須經過主管同意；加班僅限提前申請（至少1天）」並詳列加班申請之系統操作流程（本院卷一第355至356頁）。再參證人陳嘉賢之證述：「入職日當天會簽合約，人資就會跟員工說明加班及請假制度；員工會先登入系統就加班申請之審批系統填寫加班時間及加班事由，接著電腦就會依既定流程傳送給直屬主管，直屬主管會依員工填寫的加班事由認定有無必要，批示接受或拒絕，如果直屬主管批接受，就會副知給人資部門，待加班時間經過後，人資會再與直屬主管確認是否實際加班，會計才會依此入帳，如批示拒絕人資就不會知道；原則上加班制度為事先申請，除非系統當時發生問題，才可事後依上開流程補申請，但仍會經過直屬主管批示」等語（本院卷二第179頁），基上足證，被告採行加班申請制度，員工如有加班需要，則須事前申請，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或於系統發生問題時得事後補申請，且均須經直屬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且被告公司員工入職時，均經人資說明被告公司之加班及請假制度，原告知悉上開規定，如有加班之必要，自應遵循上開規定申請加班以報支加班費，則依上規定及說明，原告有無經被告同意延長工時執行職務，或其確有加班需要等情，即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⒉查原告雖提出其在職期間之工作紀錄及加班費明細表（本院卷一第49至282頁），然此僅得佐證各該視覺設計工作成果之版本歷史時間，且細繹上開工作紀錄，各該版本歷史時間並非僅有原告於何時編輯之紀錄，更詳載其他被告公司同仁之編輯時間，則各該視覺設計工作成果是否均由原告所編輯，復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另參酌證人陳嘉賢之證述：「印象中只有兩三個月曾見原告申請加班經主管允許的副知通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79頁），足認原告不僅知悉被告加班申請制度，亦曾依規定辦理加班申請，而原告雖就113年2月2日至114年1月9日期間所為之加班內容、加班起訖時間、加班時數、加班費數額及計算式統計甚詳，然除未提出經被告同意其加班申請之佐證，亦未就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性與何等業務需要，及其確有加班之事實等節盡舉證之責，本院自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依上說明，應認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142,003元部分，未經其盡舉證之責，亦屬無據。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定有明文。再按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定有明文。被告就上開應給付予原告之工資、特休未休工資本應於原告離職時結算給付。則原告就前開勝訴部分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4日起(見本院卷一第29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1,607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3款及第4項前段、第6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請求特休未休工資2,928元，共4,535元(計算式:1607+2928=4535)，及均自114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爰依上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聲請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僅具督促法院職權發動之效力，本院不受拘束，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八、至原告聲請調查證人陳邵瑄，以證明原告於休息日、休假日或例假日時，常態性遭被告要求在家緊急處理工作，及被告公司加班申請制僅徒具形式，原告長期一直加班已獲被告同意等情，惟被告公司之加班制度及原告之加班狀況等情，業據證人陳嘉賢到院證述並經本院認定如上綦詳，爰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

　　　　　　　　　　　　　　　　書記官　呂承祐

附件：

編號 訴之聲明  1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0,2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提繳新臺幣15,852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2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7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一：績效考核標準

評級 詳述 A 月度工作優秀，責任感、協作性、紀律性非常強。 （可以完成90~100%交辦任務，甚至可以完成超過當前崗位工作內容的任務） B 月度工作良好，未出現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及違紀事件。（可以完成80~90%交辦任務，針對無法完善或無力完成之任務提前提出請求支援者） C 月度工作合格，偶有出現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及違紀事件。（任務交付率未達80%，偶有出現工作態度不端正者） D 月度工作較差，工作拖踏、敷衍、協作不力，產生一定的不良影響。（無法勝任工作崗位，該月遭申誡、大小過等懲處，嚴重影響工作環境或項目進程或嚴重失誤者） 

附表二：被告公司員工手冊26.特休約定

員工在本公司任職，持續工作滿一定時間 應給予之特別休假天數 3個月以上6個月未滿者 3日 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7日 1年以上2年未滿者 10日 2年以上者 每年加給2日，加至30日為止 

 

 

 



